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重上字第519號

上  訴  人  陳建仲   

訴訟代理人  鄭任斌律師

被  上訴人  亞藝電視股份有限公司（原名：凱亞電視事業股份

            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兼  法  定 

代  理  人  黃春榕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林宜樺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報酬等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2年5

月19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1年度重訴字第990號第一審判決提起

上訴，上訴人並為訴之追加，本院於113年6月26日言詞辯論終

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及追加之訴均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含追加之訴部分）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按在第二審為訴之變更或追加，非經他造同意，不得為之。

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446條

第1項但書、第255條第1項第2款分別定有明文。上訴人於原

審主張伊與被上訴人亞藝電視股份有限公司（原名凱亞電視

事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凱亞公司或亞藝公司）於民國108

年3月1日簽訂股權轉讓協議書（下稱系爭協議書），擔任亞

藝集團財務長，伊已完成委任事務，得依民法第548條第1項

規定，請求亞藝公司給付委任報酬新臺幣（下同）400萬

元。嗣於本院審理期間，再追加其於同日與訴外人藥芢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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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藥芢公司）所訂之聘雇合約書（本

院卷一第75、97-98頁），請求亞藝公司給付前開委任報

酬，核係就同一聲明追加請求權基礎，雖被上訴人不同意追

加，然上訴人追加之訴與原訴均基於擔任亞藝公司及旗下控

股公司與轉投資公司之集團財務長，完成委任事務後得請求

報酬之同一基礎事實，且訴訟資料得以援用，核符前開規

定，應予准許。

貳、實體部分：　　　　

一、本件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黃春榕於108年3月1日代表亞藝

公司（當時名為凱亞公司）與伊簽訂系爭協議書，委任伊擔

任亞藝公司及其控股公司、轉投資公司（下合稱亞藝集團）

之財務長，負責規劃集團財務與股權架構，並約定應給付伊

績效獎金、技術股、稅捐補貼等委任報酬；伊於108年8月間

達成委任任務，並取得亞藝公司旗下藥芢公司25萬股權（下

稱系爭股權）及擔任該公司之負責人；嗣黃春榕於108年9月

9日以伊已達成委任事務，欲收回公司經營權為由，自行結

算伊之委任報酬400萬元，並終止委任關係，簽發票據號碼C

H0000000號、金額400萬元、到期日108年9月30日之本票

（下稱400萬元本票）交付與伊；另黃春榕於108年9月11日

以300萬元向伊購回系爭股權，簽發票據號碼CH0000000號、

金額300萬元、到期日108年10月9日之本票（下稱300萬元本

票，與400萬元本票合稱系爭本票）交付與伊。詎被上訴人

嗣對於前開應給付之金額不予置理，黃春榕並逕自移轉系爭

股權至其名下，爰依系爭協議書、民法第548條第1項規定請

求委任報酬400萬元，及依民法第345條第1項規定請求股權

買賣價金300萬元，求為命亞藝公司、黃春榕分別給付伊400

萬元、300萬元，及均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算之法定遲

延利息；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

判決，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並追加依聘雇合約書為請

求）。上訴聲明：㈠原判決廢棄。㈡亞藝公司應給付上訴人

40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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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㈢黃春榕應給付上訴人300萬元，及自

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㈣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上訴人則以：緣訴外人陳宏澤、謝駿祺向黃春榕推介上訴

人有管理公司及財務方面專才，上訴人並保證可協助亞藝公

司上市上櫃，黃春榕方聘請上訴人至其經營之亞藝公司擔任

財務長，每月薪資6萬6000元；黃春榕為求公司上市上櫃，

於108年8月21日聘任上訴人為關係企業藥芢公司之登記負責

人，並將系爭股權轉至其名下，惟無委任其擔任實質負責人

之意。期間因亞藝公司財務困難，黃春榕乃開立如附表一所

示凱亞公司為發票人，金額各為400萬元、300萬元，發票日

分別為108年9月30日、同年10月9日之支票2張（下合稱系爭

支票）及系爭本票予上訴人，委請上訴人持向金主調度資

金；系爭本票僅為擔保票據，上訴人所述用以支付委任報

酬、購回系爭股權云云，均屬杜撰。其後上訴人預扣48萬

元、60萬元之高額利息，亞藝公司實際僅借得352萬元、240

萬元，上訴人並於一個月後兌領系爭支票，卻拒不返還系爭

本票。上訴人未完成系爭協議書約定之規劃股權結構、使亞

藝公司增加股本等任務，且依系爭協議書第2、3段文義，係

以規劃股權架構所引介或推薦之投資或融資，亦即有助於上

市櫃者，方可請求報酬，並非一有借貸即可請領；上訴人並

未引介或推薦任何人，所調借附表二所示款項亞藝公司均已

清償完畢，上訴人帳戶收受還款利息後並未再轉出，可知上

訴人出借款項並收受高額利息，殊無再依系爭協議書請求調

借融資之績效獎金及勞務報酬之理，如認得其請求400萬

元，應返還其收取之利息，伊並主張抵銷。再因系爭股權轉

至上訴人名下後，並未增加藥芢公司上市上櫃進度，上訴人

未提供藥芢公司任何幫助，亦未投入股金，黃春榕遂經上訴

人同意，將系爭股權轉回自己名下；藥芢公司於上訴人在職

時之股價乃一股10元，黃春榕自無可能以300萬元向上訴人

買回系爭股權等語，資為抗辯。並答辯聲明：㈠上訴駁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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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本院卷一第76頁）：

　㈠亞藝公司於109年7月6日前名為凱亞公司，法定代理人為黃

春榕；其控制之凱亞行銷廣告有限公司（下稱凱亞行銷公

司）於108年8月21日變更為藥芢公司，復於109年6月2日再

度更名為雙子文創股份有限公司（見原審卷第169頁藥芢公

司之歷史資料查詢結果）。

　㈡亞藝公司於108年3月1日聘請上訴人擔任該公司及藥芢公司

之財務長，雙方簽立系爭協議書，約定上訴人負責亞藝公司

集團之財務規劃、股權架構建置及輔導股票上市上櫃工作

（見新北地院卷第15-17頁協議書，原審卷第57頁被上訴人

書狀、第111頁人事資料卡）。

  ㈢上訴人於108年8月21日登記為藥芢公司之法定代理人，並登

記持有該公司股份共計25萬股；該公司法定代理人於108年1

0月24日變更為黃春榕（見新北地院卷第19-21、27-29頁藥

芢公司之歷史資料查詢結果）。

  ㈣黃春榕確有簽立系爭本票。上訴人前持系爭本票聲請強制執

行，經臺灣桃園地方法院（下稱桃園地院）111年度司票字

第2138號裁定准予強制執行，黃春榕不服提起抗告，桃園地

院以111年度抗字第176號裁定（下稱176號裁定）駁回其抗

告，黃春榕不服提起再抗告，本院112年度非抗字第11號裁

定廢棄176號裁定，發回後桃園地院復以112年度抗更一字第

3號駁回其抗告，黃春榕不服提起再抗告，經本院113年度非

抗字第6號裁定駁回其再抗告確定。

  ㈤黃春榕於111年10月31日以台北永春郵局第000號存證信函，

催告上訴人於函到10日內返還系爭本票，上訴人於期限屆至

仍未返還，被上訴人遂向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告訴上訴人涉

犯業務侵占等罪嫌（見原審卷第181-187頁刑事告訴狀、第1

89-195頁存證信函）。

四、上訴人主張亞藝公司負責人黃春榕因與伊結算委任報酬，並

向伊購買系爭股權而簽發系爭本票，伊得依系爭協議書、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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雇合約書、民法第548條第1項規定請求亞藝公司給付委任報

酬400萬元，另依民法第345條第1項規定請求黃春榕給付股

權買賣價金300萬元等語，為被上訴人所否認，並以前詞置

辯，則本件應審究者為：㈠上訴人請求亞藝公司給付委任報

酬400萬元，有無理由？㈡黃春榕是否有向上訴人購買系爭

股權？上訴人請求買賣價金300萬元，有無理由？茲分述如

下。

五、上訴人向亞藝公司請求委任報酬400萬元，有無理由？

  ㈠按稱委任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委託他方處理事務，他方

允為處理之契約。受任人應受報酬者，除契約另有訂定外，

非於委任關係終止及為明確報告顛末後，不得請求給付。委

任關係，因非可歸責於受任人之事由，於事務處理未完畢前

已終止者，受任人得就其已處理之部分，請求報酬。民法第

528條、第548條分別定有明文。

  ㈡查系爭協議書第1段記載：「凱亞電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以上簡稱甲方，即亞藝公司）聘任陳建仲（以下簡稱乙

方，即上訴人）為甲方及其控股公司和轉投資公司之集團財

務長，負責甲方集團企業財務規劃及股權架構之建置，以及

輔導股票上市櫃之相關工作。除每月薪資、獎金及紅利依甲

方相關規定，以等同於甲方正式員工之各項福利，經雙方議

定後，另行以聘僱合約訂定，並按月給付，此外為獎勵其工

作績效，特定定股權轉讓協議書，經甲乙雙方同意簽名或蓋

章，即生效力。」（見新北地院卷第15頁）；系爭協議書第

2段及第3段分別約定：「乙方為甲方規劃股權架構，所引介

推薦並成功投資或融資甲方或其控股公司或轉投資公司之資

金，在資金返還原投資方或融資方之前，每月應支付予乙方

其所引介或推薦所實際投入資金之年息百分之十（10％）扣

除應支付予投資方或融資方之相關費用後，每月底前匯入乙

方所指定之銀行帳戶或以現金方式支付，作為乙方之績效獎

金」、「乙方為甲方規劃股權架構，因屬乙方之工作績效或

作業執行內容，使甲方之股本增加之額度，包含並不限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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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增資，盈餘轉增資，有形資產或無形資產作價增資之項

目，於甲方或其控股公司或轉投資公司每次增資同時，應由

甲方或其指定對象無償轉讓該公司當次增資額度之百分之十

（10％）股權予乙方，作為乙方之技術報酬，上限為新臺幣

壹仟萬元之股權或面額壹拾元股票壹佰萬股」（見新北地院

卷第15頁）。系爭協議書第4段則就甲方其控股公司或轉投

資公司於申請公開發行核准後，應調整增加上訴人每月實領

薪資另有約定（見新北地院卷第15-16頁）。堪認亞藝公司

委任上訴人處理之事務包含：為亞藝集團做財務規劃及股權

架構之建置、輔導股票上市櫃、增加股本等，上訴人得向亞

藝公司請領每月月薪、公司規定之獎金、紅利，並比照員工

福利；上訴人如為亞藝公司規劃股權架構而成功引介、推薦

投資或融資，得請求績效獎金；如使亞藝集團股本增加，於

每次增資時得請求技術股報酬；於為亞藝公司申請公開發行

核准後，得請求增加每月薪資。是系爭協議書約定上訴人之

績效獎金或技術股報酬係以其引介之資金年息10％計算，上

訴人於起訴狀表示系爭協議書業經亞藝公司法定代理人黃春

榕結算、終止委任關係，並開立400萬元本票給付委任報酬

等語（見新北地院卷第11頁），固提出該本票為證，惟始終

未提出被上訴人結算其委任報酬之計算方式及證據；嗣上訴

人改稱：不是以結算方式，當時黃春榕抓了整數數字，簽發

本票作為支付工具云云（見原審卷第97頁），於本院復稱：

被上訴人終止委任關係時，依照契約結算可取得委任報酬高

達961萬3303元，原審起訴時是以持有400萬元本票作為證

物，當時並沒有結算亞藝公司應給付上訴人全數之委任報酬

云云（見本院卷一第74-75頁），前後所述不一，已難憑

信。

  ㈢又被上訴人否認有與上訴人結算委任報酬，辯稱：400萬元

本票係為擔保亞藝公司之借款，該筆借款業以附表編號一40

0萬元支票清償完畢等語。證人即亞藝公司會計藍永麗於原

審亦證稱：當時公司營運需要資金，故向上訴人借款400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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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1個月利息為48萬元，開立附表編號一之400萬元支票及

400萬元本票交付予上訴人，亞藝公司還款後，上訴人並未

返還400萬元本票予公司，伊有跟他要，他說沒有帶在身

上，改天會帶來公司，但還是沒有還公司等語（見原審卷第

140-141頁）。觀之400萬元本票之金額、到期日108年9月30

日，與附表編號一400萬元支票之金額、發票日均相同；且

上訴人於108年8月30日以其所有匯豐銀行000000000000號帳

戶匯入共計352萬元至亞藝公司所有彰化銀行帳戶內後，亞

藝公司分別於108年10月2日及3日將160萬元及240萬元存入

其第一銀行安和分行之帳號00000-000000支票存款帳戶，嗣

400萬元支票於108年10月3日由上訴人兌領，有卷附本票及

支票影本、彰化銀行活期性存款明細查詢可佐、第一銀行交

易明細查詢、400萬元本票存根（記載：短期借款、日期10

8.9.30、支付金額4000000、受款人陳建仲董事長）、凱亞

公司費用申請單（其上記載科目為短期借款、陳董事長8/30

借款、入電視彰銀帳戶開立9/30一銀支票利息內扣、本352

0,000、利480,000，上訴人並於領款人簽收欄簽名)可稽

（見原審第63、107、65、73、75、77頁），是被上訴人辯

稱400萬元本票係為擔保前開借款等語，應較可採信。

  ㈣上訴人又主張：伊於簽訂系爭協議書後，即著手招募專業團

隊成員，包含負責帳務整理之黃敏宇、負責財務規劃之張瑞

璧、負責行銷之黃約瑟，協助亞藝集團經營改善及財務整

頓，伊執行事務計有：㈠進行每日會計帳務處理，㈡每月財

務報表編製，㈢每二個月營業稅申報，㈣年度結束後之營利

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㈤協助異業結盟整合（褒綠美股份有

限公司），增加營收及多項合作項目，㈥協助公司獲利，調

整公司經營體質；伊自108年3月11日起至同年9月10日止，

為亞藝公司調借如附表二所示26筆資金共計4242萬0893元，

㈦找尋華南銀行等金融機構評估公司經營體質，達到可茲融

資規格，㈧異業策略結盟，編製行銷和業務文宣，整合對外

推廣方案，㈨完成金融機構對公司之融資，㈩完成期間內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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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部、桃園市政府、國稅局等各主管機關之申請各項登記之

發文和回函，代墊外部各單位，包括會計事務所、行銷企

劃公司、營建工程公司、鑑價公司各項費用近百萬元等語；

甚至黃春榕認為其事業不順係因家族祖墳風水之故，伊亦央

請訴外人張世明協助其家族祖墳整建，然亞藝公司迄未支付

上訴人團隊任何報酬，連伊墊付之費用，包含黃春榕家族祖

墳整修費用亦一併拖欠，伊已先支付黃敏宇40萬元、周瑞璧

35萬元、黃約瑟30萬元、張世明90萬元，合計195萬元。伊

為亞藝公司調借如附表二所示26筆資金共計4242萬0893元，

被上訴人應依系爭協議書給付勞務報酬141萬0303元。亞藝

集團向華南銀行融資1767萬元，係伊向熟識之分行邱玖忠副

理所接洽，伊得依系爭協議書第2段約定請求給付10％績效

獎金176萬7000元；又依伊與藥芢公司簽訂之聘雇合約書，

亞藝集團每月應支付伊13萬2000元之委任酬勞，雙方合作期

間自108年3月起至同年11月止，應支領報酬為118萬8000

元，然亞藝集團僅支付33萬元，尚欠伊85萬8000元；伊與張

世明為協助亞藝公司出售股權，在黃春榕指示下前往中國拜

訪台商三次，每次4至5天旅費、食宿、伴手禮費用均由伊先

墊付，雖交易金額非黃春榕所預期，然伊為委任事務墊付之

費用50萬元，亞藝公司仍須償還云云（見本院卷一第36、8

9、93-95、624頁、本院卷二第131-132頁）。惟查：

　⒈證人黃敏宇於本院證稱：伊從事會計工作，為記帳士，上訴

人也是從事會計事務，伊透過上訴人介紹認識黃春榕，辦理

亞藝集團108年5月至12月之會計事務，凱亞行銷公司有給付

伊酬勞，記帳費一個月3000元，另兩家公司記帳費伊不記得

了，伊請款紀錄只有凱亞行銷公司，伊不確定另兩家伊有沒

有提供記帳服務；凱亞行銷公司初期付款蠻正常的，後來晚

期就不是那麼順利，因為12月通知伊終止服務，伊就沒有去

跟他們請款，11月也沒有請，伊於11月有到公司去討論會計

稅法問題，沒有幫忙記帳；伊被通知終止後，從來沒有對公

司進行追索，主要是金額不大；伊有提供股權架構、輔導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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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櫃的看法，但沒有介入引介融資這塊；上訴人並沒有給伊

任何酬勞等語（見本院卷一第524-528頁），足見上訴人雖

有介紹證人黃敏宇為亞藝集團提供記帳服務，證人黃敏宇亦

曾提出股權架構、輔導上市櫃的看法，然具體內容為何、是

否付諸實行，均不明確，且黃敏宇之記帳報酬係向凱亞行銷

公司請款，上訴人陳稱：伊為亞藝公司代墊應支付予黃敏宇

之40萬元報酬云云，顯有不實。又證人藍永麗於本院證稱：

亞藝公司於108年5月至8月有給付周瑞璧、黃約瑟顧問費，

每月2萬元，僅9月沒有支付，10月解任，謝駿祺說有問過上

訴人，他們同意每月支領2萬元之顧問費，伊是轉帳給他們

的，他們後來也沒有再來要顧問費，上訴人並沒有幫忙公司

代墊過款項等語（見本院卷一第536-537頁），上訴人亦未

提出其為亞藝公司墊付周瑞璧35萬元、黃約瑟30萬元酬勞之

證據，其此部分主張，亦無可信。

　⒉又證人張世明於本院證稱：伊認識上訴人10幾年了，上訴人

有介紹伊認識黃春榕，伊有幫黃春榕公司、個人及祖墳看風

水，伊完全沒有領到酬勞，因為僅叫伊幫忙，伊就幫忙做；

伊記得當時他們要賣掉凱亞公司，伊就去大陸那邊找朋友看

要不要買，後來沒有成，伊去大陸3天的費用是伊自己支出

的，因為凱亞公司也經營的很辛苦，所以伊並沒有跟他們請

款；當初沒有事先約定酬勞；伊去看風水的車票等費用是伊

自己支付的，伊不會修祖墳，只有建議要怎麼弄等語（見本

院卷一第530-532頁），足見上訴人陳稱伊有墊付張世明90

萬元酬勞云云，亦屬無稽。再依上訴人提出其與黃春榕之Li

ne對話紀錄，僅提及師兄（張世明）跑了好多趟，代墊了不

少旅費等語（見本院卷一第641頁），並未見上訴人亦有前

往並支出費用，及被上訴人有同意負擔此部分費用等情，上

訴人主張伊與張世明為協助亞藝公司出售股權，在黃春榕指

示下前往中國拜訪台商三次，每次4至5天旅費、食宿、伴手

禮費用均由伊先墊付，亞藝公司須償還50萬元云云，亦不可

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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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⒊再上訴人主張伊為亞藝公司調借如附表二所示26筆資金共計

4242萬0893元，被上訴人應依系爭協議書給付勞務報酬141

萬0303元云云，並提出匯豐卓越理財對帳單、臺灣銀行存摺

1頁為證（見本院卷一第45-69、311頁）。亞藝公司對於其

帳戶有如附表二「入帳金額」欄之借款入帳並不爭執，惟辯

稱附表二編號8即108年5月30日伊僅借款200萬元，實際收到

186萬元本金等語，並提出凱亞公司費用申請單、彰化銀行

交易明細表、凱亞公司簽發之200萬元支票及黃春榕簽發之2

00萬元本票為證（見本院卷一第343-349頁）；上訴人雖提

出其臺灣銀行存摺證明其臺灣銀行帳戶於108年5月30日確有

支出300萬元乙節（見本院卷一第311頁），然該筆300萬元

是否匯入亞藝公司或其指定之人之帳戶，尚有疑問，自難認

其當日確有匯300萬元借款予亞藝公司。又亞藝公司辯稱：

附表二之借款係因伊財務困難而向民間借款，上訴人並未完

成系爭協議書約定之規劃股權結構、使伊增加股本等任務，

且依系爭協議書第2、3段文義，係以規劃股權架構所引介或

推薦之投資或融資，亦即有助於上市櫃者，方可請求報酬，

並非一有借貸即可請領；上訴人並未引介或推薦任何人，所

調借附表二所示款項伊均已清償完畢，上訴人帳戶收受還款

利息後並未再轉出，可知其出借款項並收受高額利息，殊無

再依系爭協議書請求調借融資之績效獎金及勞務報酬之理等

語。查系爭協議書第2段約定：上訴人為亞藝公司規劃股權

架構，所引介推薦並成功投資或融資亞藝公司或其控股公司

或轉投資公司之資金，在資金返還原投資方或融資方之前，

每月應支付予上訴人其所引介或推薦所實際投入資金之年息

百分之十（10％）扣除應支付予投資方或融資方之相關費用

後，每月底前匯入上訴人所指定之銀行帳戶或以現金方式支

付，作為上訴人之績效獎金（見新北地院卷第15頁）；足見

上訴人請求此績效獎金需以為亞藝公司規劃股權架構所引進

之投資或融資為限，此亦為上訴人所不爭執（見本院卷一第

623-624頁）。又依民法第548條第1項規定，上訴人應於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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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關係終止後明確報告顛末，始得請求給付委任報酬，則其

對於所出借或調借如附表二所示各筆借款，究竟與其應為亞

藝公司規劃股權架構有何關係自應負報告義務，始得請領此

筆績效獎金，然依其所提出與證人藍永麗之對話紀錄（見本

院卷二第135-187頁），僅見藍永麗請求上訴人幫忙向金主

調借金錢之情，並未見借錢與規劃股權架構有何關連。再被

上訴人抗辯其所借之款項均於一個月即清償完畢，並已支付

高額之利息等語，有如附表二「備註欄」所示證據可參，亦

經證人藍永麗到庭證述屬實（見本院卷一第541-542頁），

上訴人復不爭執被上訴人已清償4350萬元（見本院卷一第95

頁）。觀諸亞藝公司除本金外所支付之金額均已逾其借款金

額之年息百分之十，上訴人亦未證明其有將被上訴人匯還之

金額全數給付金主，則亞藝公司每月匯還上訴人之款項自有

可能已遭上訴人扣除其自行計算之績效獎金後再匯還金主，

否則倘若上訴人得以請領績效獎金，豈會於委任關係存續期

間未曾依系爭協議書第2段約定要求亞藝公司按月給付績效

獎金？是被上訴人抗辯上訴人已受領高額利息，殊無再依系

爭協議書請求調借融資之績效獎金及勞務報酬之理等語，自

非無據。從而，上訴人依系爭協議書第2段約定要求亞藝公

司給付績效獎金141萬0303元，自難准許。

　⒋另上訴人主張：伊擔任藥芢公司負責人期間先後為亞藝集團

從華南銀行七堵分行借款兩筆，第一筆為500萬元之信用貸

款，以伊個人名義簽立同額本票為擔保，該筆款項作為亞藝

集團購置不動產之頭期款；又亞藝集團購置不動產向華南銀

行七堵分行借款2200萬元，亦係以伊個人名義簽立本票作為

擔保云云（見本院卷一第624頁）。然證人藍永麗證稱：當

初公司要買12樓辦公室，上訴人說跟華南銀行很熟，貸款成

數會比較高，後來有買到不動產，也有跟華南銀行借錢，貸

款到85成，是用不動產去借錢的，而不是利用上訴人的關係

去借到錢的等語（見本院卷一第535頁）。經本院向華南銀

行七堵分行函詢，該行表示藥芢公司並非七堵分行借戶，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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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該行樟樹灣分行有所往來等語（見本院卷二第5頁）；而

華南銀行樟樹灣分行則覆稱：藥芢公司於108年7月10日、同

年月16日向伊辦理融資，分別已於109年12月9日、同年月1

日清償訖，總計辦理一次，方式為一筆長期擔保放款，金額

為1267萬元，一筆短期擔保放款及一筆短期款（1年），金

額合計為500萬元，長期擔保放款提供桃園市桃園區不動產

擔保，短期擔保放款400萬元係中小企業信保基金擔保，100

萬元放款無擔保，經查上述融資無陳建仲所簽發之擔保本票

等語（見本院卷二第17頁），足見上訴人主張亞藝集團向華

南銀行融資，係伊提供本票作為擔保云云，亦屬虛妄。再證

人即華南銀行樟樹灣分行行員邱玖忠亦於本院證稱：上訴人

是伊大學同學的先生，當時凱亞行銷公司向華南銀行貸款係

上訴人介紹的，上訴人只是介紹，所有流程都按照銀行內部

處理作業流程進行，並沒有因上訴人與伊認識才有辦法貸款

這種事情，包含信用保證部分也是，伊等都是按照客戶營運

狀況來貸款；伊銀行作業撥款會有貸放收息人員作業，匯款

會有存匯人員作業，所以不會因客人要什麼時候撥款就提前

撥款，並不會因上訴人個人因素放款條件而有不同；後續都

是直接跟公司會計藍小姐聯絡討論等語（見本院卷二第254-

255頁），堪認上訴人固有為藥芢公司向華南銀行接洽貸款

事宜，然該行並未因上訴人之因素給予更優惠之貸款條件，

上訴人主張亞藝集團向華南銀行融資，係伊向熟識之分行副

理所接洽，伊得依系爭協議書第2段約定請求給付10％績效

獎金176萬7000元云云，亦屬無據。

　㈤上訴人於本院追加主張：依伊與藥芢公司簽訂之聘雇合約

書，亞藝集團每月應支付伊13萬2000元之委任酬勞，雙方合

作期間自108年3月起至同年11月止，應支領報酬為118萬800

0元，然亞藝集團僅支付33萬元，尚欠伊85萬8000元云云，

並提出聘僱合約書為證（見本院卷一第97-98頁），然上開

聘雇合約書並無藥芢公司法定代理人之印文，證人藍永麗亦

證稱：伊是接到桃園地院寄來本票裁定才知道有這份聘雇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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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書等語（見本院卷一第539頁），則該份聘僱合約書是否

真正，尚有疑問，且該合約書縱屬真正，亦係上訴人與藥芢

公司所簽，上訴人據以請求亞藝公司給付委任酬勞，自屬無

據。

　㈥綜上所述，上訴人依系爭協議書、聘雇合約書、民法第548

條第1項規定請求亞藝公司給付委任報酬400萬元，並無理

由。

六、黃春榕是否有向上訴人購買系爭股權？上訴人請求買賣價金

300萬元，有無理由？

  ㈠上訴人於原審主張黃春榕請伊當財務長，也將系爭股權贈與

伊云云（見原審卷第260頁），於本院改稱：原亞藝公司集

團股東謝駿祺在外積欠數百萬債務，委託伊處理債務895萬

元，謝駿祺將其所持有凱亞行銷公司（上訴人誤載為亞藝行

銷廣告有限公司）之出資額250萬元轉讓給伊作為處理債務

之對價，伊取得出資額並擔任法定代理人後，將凱亞行銷公

司變更為藥芢公司，持有股數為25萬股；嗣黃春榕未經伊同

意，偽造藥芢公司108年10月18日臨時股東會議，偽造伊同

意股權轉讓，並自行當選董事長，持偽造之會議紀錄向主管

機關為移轉股權及變更登記，伊發現上情後，黃春榕央求伊

原諒，乃出價300萬元佯稱要購買藥芢公司股權，並開立300

萬元本票為擔保云云（見本院卷一第38、78、126頁）；又

稱伊代亞藝公司給付積欠謝駿祺之款項895萬元，使謝駿祺

在外積欠之債務得以解決，亞藝公司尚欠伊代墊款595萬元

云云（見本院卷一第85頁），前後所述顯有不同，已有可

疑。

  ㈡經查，藥芢公司改制前之凱亞行銷公司股東黃春榕於108年8

月12日將其250萬元出資轉讓由上訴人承受，並變更組織及

更名為藥芢公司，有凱亞行銷公司股東同意書在卷可稽（見

本院卷一第517頁）；證人藍永麗亦證稱：亞藝公司並沒有

欠謝駿祺錢，謝駿祺也沒有欠公司錢，上訴人擔任藥芢公司

負責人的股份是黃春榕轉讓給他的，不是謝駿祺轉讓給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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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語（見本院卷一第539頁）；證人謝駿祺復證稱：伊一直

是出家修行，之前經過朋友介紹認識黃春榕夫妻，覺得他們

很有愛心就去協助他們，伊並沒有支薪；伊掛名擔任凱亞行

銷公司之股東，被上證5凱亞行銷公司股東同意書是伊簽

的，當初是黃董事長邀約的，這方面伊也不懂，如果需要協

助伊就幫忙；伊在亞藝公司僅處理打雜事情，不經手本票、

支票，這是上面的職權，伊沒有權利介入；伊在藥芢公司並

無出資，伊跟上訴人沒有財務往來，伊沒有資金上的問題，

上訴人並無籌錢償還伊欠款；伊在藥芢公司負責人變更為黃

春榕之前就已經離開了，後來就沒有任何互動等語（見本院

卷一第608-614頁）；則上訴人陳稱：伊為謝駿祺處理債務

而受讓系爭股權云云，並未提出任何證據以實其說，復與前

開事證不符，自難採信。又300萬元本票之發票日為108年9

月11日，到期日為108年10月9日（見新北地院卷第11頁），

均在黃春榕將系爭股權移轉回自己名下之前，上訴人陳稱：

因黃春榕偽造藥芢公司108年10月18日臨時股東會議，並持

偽造之會議紀錄向主管機關辦理股權移轉，經伊發現，黃春

榕央求伊原諒，乃出價300萬元佯稱要購買藥芢公司股權，

並開立300萬元本票為擔保云云，亦無可取。

  ㈢再300萬元本票之金額、到期日為108年10月9日，與附表一

編號二300萬元支票之金額、發票日均相同；被上訴人辯

稱：上訴人於108年9月10日以其所有匯豐銀行000000000000

號帳戶匯入共計240萬元至亞藝公司所有彰化銀行帳戶內；

亞藝公司於108年9月11日（本票發票日）將300萬元支票及3

00萬元本票交予上訴人簽收，上訴人已於108年10月9日兌領

300萬元支票等語，有300萬元支票、本票影本、彰化銀行活

期性存款明細查詢、凱亞公司費用申請單（其上記載陳董事

長9/10借款、開立10/9彰銀支票利息內扣、本2400,000、利

600,000，上訴人並於領款人簽收欄簽名)可稽（見原審第6

7、69、71頁），是被上訴人辯稱300萬元本票係為擔保前開

借款等語，亦可採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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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㈣綜上所述，上訴人既無法證明黃春榕有作價300萬元向上訴

人購買系爭股權，其依民法第345條規定請求黃春榕給付買

賣價金300萬元，亦無理由。

七、據上所述，上訴人依系爭協議書、聘雇合約書、民法第548

條第1項、第345條規定分別請求亞藝公司給付400萬元、黃

春榕給付300萬元，及均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

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並無理由，不應准許。

從而原審所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並無不合。上訴論旨指摘

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及追

加之訴。

八、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

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九、據上論結，本件上訴及追加之訴均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

第449條第1項、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12    日

                  民事第十三庭 

                      審判長法  官  林純如

                            法  官  邱蓮華

                            法  官  江春瑩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

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

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 條之1第1項

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

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12　　日

　　　　　　　　　　　　　  書記官  鄭信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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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

 編號 發票人 付款人 發票日

（民國）

票面金額

(新臺幣)

支票號碼

  一 凱亞公司 第一商業銀行安和分行 108年9月30日 400萬元 HA0000000

  二 凱亞公司 彰化商業銀行永和分行 108年10月9日 300萬元 MN00000000

01

02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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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重上字第519號
上  訴  人  陳建仲    
訴訟代理人  鄭任斌律師
被  上訴人  亞藝電視股份有限公司（原名：凱亞電視事業股份
            有限公司)   




兼  法  定  
代  理  人  黃春榕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林宜樺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報酬等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2年5月19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1年度重訴字第990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上訴人並為訴之追加，本院於113年6月2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及追加之訴均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含追加之訴部分）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按在第二審為訴之變更或追加，非經他造同意，不得為之。 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446條 第1項但書、第255條第1項第2款分別定有明文。上訴人於原審主張伊與被上訴人亞藝電視股份有限公司（原名凱亞電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凱亞公司或亞藝公司）於民國108年3月1日簽訂股權轉讓協議書（下稱系爭協議書），擔任亞藝集團財務長，伊已完成委任事務，得依民法第548條第1項規定，請求亞藝公司給付委任報酬新臺幣（下同）400萬元。嗣於本院審理期間，再追加其於同日與訴外人藥芢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藥芢公司）所訂之聘雇合約書（本院卷一第75、97-98頁），請求亞藝公司給付前開委任報酬，核係就同一聲明追加請求權基礎，雖被上訴人不同意追加，然上訴人追加之訴與原訴均基於擔任亞藝公司及旗下控股公司與轉投資公司之集團財務長，完成委任事務後得請求報酬之同一基礎事實，且訴訟資料得以援用，核符前開規定，應予准許。
貳、實體部分：　　　　
一、本件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黃春榕於108年3月1日代表亞藝公司（當時名為凱亞公司）與伊簽訂系爭協議書，委任伊擔任亞藝公司及其控股公司、轉投資公司（下合稱亞藝集團）之財務長，負責規劃集團財務與股權架構，並約定應給付伊績效獎金、技術股、稅捐補貼等委任報酬；伊於108年8月間達成委任任務，並取得亞藝公司旗下藥芢公司25萬股權（下稱系爭股權）及擔任該公司之負責人；嗣黃春榕於108年9月9日以伊已達成委任事務，欲收回公司經營權為由，自行結算伊之委任報酬400萬元，並終止委任關係，簽發票據號碼CH0000000號、金額400萬元、到期日108年9月30日之本票（下稱400萬元本票）交付與伊；另黃春榕於108年9月11日以300萬元向伊購回系爭股權，簽發票據號碼CH0000000號、金額300萬元、到期日108年10月9日之本票（下稱300萬元本票，與400萬元本票合稱系爭本票）交付與伊。詎被上訴人嗣對於前開應給付之金額不予置理，黃春榕並逕自移轉系爭股權至其名下，爰依系爭協議書、民法第548條第1項規定請求委任報酬400萬元，及依民法第345條第1項規定請求股權買賣價金300萬元，求為命亞藝公司、黃春榕分別給付伊400萬元、300萬元，及均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算之法定遲延利息；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並追加依聘雇合約書為請求）。上訴聲明：㈠原判決廢棄。㈡亞藝公司應給付上訴人40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㈢黃春榕應給付上訴人30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㈣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上訴人則以：緣訴外人陳宏澤、謝駿祺向黃春榕推介上訴人有管理公司及財務方面專才，上訴人並保證可協助亞藝公司上市上櫃，黃春榕方聘請上訴人至其經營之亞藝公司擔任財務長，每月薪資6萬6000元；黃春榕為求公司上市上櫃，於108年8月21日聘任上訴人為關係企業藥芢公司之登記負責人，並將系爭股權轉至其名下，惟無委任其擔任實質負責人之意。期間因亞藝公司財務困難，黃春榕乃開立如附表一所示凱亞公司為發票人，金額各為400萬元、300萬元，發票日分別為108年9月30日、同年10月9日之支票2張（下合稱系爭支票）及系爭本票予上訴人，委請上訴人持向金主調度資金；系爭本票僅為擔保票據，上訴人所述用以支付委任報酬、購回系爭股權云云，均屬杜撰。其後上訴人預扣48萬元、60萬元之高額利息，亞藝公司實際僅借得352萬元、240萬元，上訴人並於一個月後兌領系爭支票，卻拒不返還系爭本票。上訴人未完成系爭協議書約定之規劃股權結構、使亞藝公司增加股本等任務，且依系爭協議書第2、3段文義，係以規劃股權架構所引介或推薦之投資或融資，亦即有助於上市櫃者，方可請求報酬，並非一有借貸即可請領；上訴人並未引介或推薦任何人，所調借附表二所示款項亞藝公司均已清償完畢，上訴人帳戶收受還款利息後並未再轉出，可知上訴人出借款項並收受高額利息，殊無再依系爭協議書請求調借融資之績效獎金及勞務報酬之理，如認得其請求400萬元，應返還其收取之利息，伊並主張抵銷。再因系爭股權轉至上訴人名下後，並未增加藥芢公司上市上櫃進度，上訴人未提供藥芢公司任何幫助，亦未投入股金，黃春榕遂經上訴人同意，將系爭股權轉回自己名下；藥芢公司於上訴人在職時之股價乃一股10元，黃春榕自無可能以300萬元向上訴人買回系爭股權等語，資為抗辯。並答辯聲明：㈠上訴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本院卷一第76頁）：
　㈠亞藝公司於109年7月6日前名為凱亞公司，法定代理人為黃春榕；其控制之凱亞行銷廣告有限公司（下稱凱亞行銷公司）於108年8月21日變更為藥芢公司，復於109年6月2日再度更名為雙子文創股份有限公司（見原審卷第169頁藥芢公司之歷史資料查詢結果）。
　㈡亞藝公司於108年3月1日聘請上訴人擔任該公司及藥芢公司之財務長，雙方簽立系爭協議書，約定上訴人負責亞藝公司集團之財務規劃、股權架構建置及輔導股票上市上櫃工作（見新北地院卷第15-17頁協議書，原審卷第57頁被上訴人書狀、第111頁人事資料卡）。
  ㈢上訴人於108年8月21日登記為藥芢公司之法定代理人，並登記持有該公司股份共計25萬股；該公司法定代理人於108年10月24日變更為黃春榕（見新北地院卷第19-21、27-29頁藥芢公司之歷史資料查詢結果）。
  ㈣黃春榕確有簽立系爭本票。上訴人前持系爭本票聲請強制執行，經臺灣桃園地方法院（下稱桃園地院）111年度司票字第2138號裁定准予強制執行，黃春榕不服提起抗告，桃園地院以111年度抗字第176號裁定（下稱176號裁定）駁回其抗告，黃春榕不服提起再抗告，本院112年度非抗字第11號裁定廢棄176號裁定，發回後桃園地院復以112年度抗更一字第3號駁回其抗告，黃春榕不服提起再抗告，經本院113年度非抗字第6號裁定駁回其再抗告確定。
  ㈤黃春榕於111年10月31日以台北永春郵局第000號存證信函，催告上訴人於函到10日內返還系爭本票，上訴人於期限屆至仍未返還，被上訴人遂向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告訴上訴人涉犯業務侵占等罪嫌（見原審卷第181-187頁刑事告訴狀、第189-195頁存證信函）。
四、上訴人主張亞藝公司負責人黃春榕因與伊結算委任報酬，並向伊購買系爭股權而簽發系爭本票，伊得依系爭協議書、聘雇合約書、民法第548條第1項規定請求亞藝公司給付委任報酬400萬元，另依民法第345條第1項規定請求黃春榕給付股權買賣價金300萬元等語，為被上訴人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則本件應審究者為：㈠上訴人請求亞藝公司給付委任報酬400萬元，有無理由？㈡黃春榕是否有向上訴人購買系爭股權？上訴人請求買賣價金300萬元，有無理由？茲分述如下。
五、上訴人向亞藝公司請求委任報酬400萬元，有無理由？
  ㈠按稱委任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委託他方處理事務，他方允為處理之契約。受任人應受報酬者，除契約另有訂定外，非於委任關係終止及為明確報告顛末後，不得請求給付。委任關係，因非可歸責於受任人之事由，於事務處理未完畢前已終止者，受任人得就其已處理之部分，請求報酬。民法第528條、第548條分別定有明文。
  ㈡查系爭協議書第1段記載：「凱亞電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以上簡稱甲方，即亞藝公司）聘任陳建仲（以下簡稱乙方，即上訴人）為甲方及其控股公司和轉投資公司之集團財務長，負責甲方集團企業財務規劃及股權架構之建置，以及輔導股票上市櫃之相關工作。除每月薪資、獎金及紅利依甲方相關規定，以等同於甲方正式員工之各項福利，經雙方議定後，另行以聘僱合約訂定，並按月給付，此外為獎勵其工作績效，特定定股權轉讓協議書，經甲乙雙方同意簽名或蓋章，即生效力。」（見新北地院卷第15頁）；系爭協議書第2段及第3段分別約定：「乙方為甲方規劃股權架構，所引介推薦並成功投資或融資甲方或其控股公司或轉投資公司之資金，在資金返還原投資方或融資方之前，每月應支付予乙方其所引介或推薦所實際投入資金之年息百分之十（10％）扣除應支付予投資方或融資方之相關費用後，每月底前匯入乙方所指定之銀行帳戶或以現金方式支付，作為乙方之績效獎金」、「乙方為甲方規劃股權架構，因屬乙方之工作績效或作業執行內容，使甲方之股本增加之額度，包含並不限於現金增資，盈餘轉增資，有形資產或無形資產作價增資之項目，於甲方或其控股公司或轉投資公司每次增資同時，應由甲方或其指定對象無償轉讓該公司當次增資額度之百分之十（10％）股權予乙方，作為乙方之技術報酬，上限為新臺幣壹仟萬元之股權或面額壹拾元股票壹佰萬股」（見新北地院卷第15頁）。系爭協議書第4段則就甲方其控股公司或轉投資公司於申請公開發行核准後，應調整增加上訴人每月實領薪資另有約定（見新北地院卷第15-16頁）。堪認亞藝公司委任上訴人處理之事務包含：為亞藝集團做財務規劃及股權架構之建置、輔導股票上市櫃、增加股本等，上訴人得向亞藝公司請領每月月薪、公司規定之獎金、紅利，並比照員工福利；上訴人如為亞藝公司規劃股權架構而成功引介、推薦投資或融資，得請求績效獎金；如使亞藝集團股本增加，於每次增資時得請求技術股報酬；於為亞藝公司申請公開發行核准後，得請求增加每月薪資。是系爭協議書約定上訴人之績效獎金或技術股報酬係以其引介之資金年息10％計算，上訴人於起訴狀表示系爭協議書業經亞藝公司法定代理人黃春榕結算、終止委任關係，並開立400萬元本票給付委任報酬等語（見新北地院卷第11頁），固提出該本票為證，惟始終未提出被上訴人結算其委任報酬之計算方式及證據；嗣上訴人改稱：不是以結算方式，當時黃春榕抓了整數數字，簽發本票作為支付工具云云（見原審卷第97頁），於本院復稱：被上訴人終止委任關係時，依照契約結算可取得委任報酬高達961萬3303元，原審起訴時是以持有400萬元本票作為證物，當時並沒有結算亞藝公司應給付上訴人全數之委任報酬云云（見本院卷一第74-75頁），前後所述不一，已難憑信。
  ㈢又被上訴人否認有與上訴人結算委任報酬，辯稱：400萬元本票係為擔保亞藝公司之借款，該筆借款業以附表編號一400萬元支票清償完畢等語。證人即亞藝公司會計藍永麗於原審亦證稱：當時公司營運需要資金，故向上訴人借款400萬元，1個月利息為48萬元，開立附表編號一之400萬元支票及400萬元本票交付予上訴人，亞藝公司還款後，上訴人並未返還400萬元本票予公司，伊有跟他要，他說沒有帶在身上，改天會帶來公司，但還是沒有還公司等語（見原審卷第140-141頁）。觀之400萬元本票之金額、到期日108年9月30日，與附表編號一400萬元支票之金額、發票日均相同；且上訴人於108年8月30日以其所有匯豐銀行000000000000號帳戶匯入共計352萬元至亞藝公司所有彰化銀行帳戶內後，亞藝公司分別於108年10月2日及3日將160萬元及240萬元存入其第一銀行安和分行之帳號00000-000000支票存款帳戶，嗣400萬元支票於108年10月3日由上訴人兌領，有卷附本票及支票影本、彰化銀行活期性存款明細查詢可佐、第一銀行交易明細查詢、400萬元本票存根（記載：短期借款、日期108.9.30、支付金額4000000、受款人陳建仲董事長）、凱亞公司費用申請單（其上記載科目為短期借款、陳董事長8/30借款、入電視彰銀帳戶開立9/30一銀支票利息內扣、本3520,000、利480,000，上訴人並於領款人簽收欄簽名)可稽（見原審第63、107、65、73、75、77頁），是被上訴人辯稱400萬元本票係為擔保前開借款等語，應較可採信。
  ㈣上訴人又主張：伊於簽訂系爭協議書後，即著手招募專業團隊成員，包含負責帳務整理之黃敏宇、負責財務規劃之張瑞璧、負責行銷之黃約瑟，協助亞藝集團經營改善及財務整頓，伊執行事務計有：㈠進行每日會計帳務處理，㈡每月財務報表編製，㈢每二個月營業稅申報，㈣年度結束後之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㈤協助異業結盟整合（褒綠美股份有限公司），增加營收及多項合作項目，㈥協助公司獲利，調整公司經營體質；伊自108年3月11日起至同年9月10日止，為亞藝公司調借如附表二所示26筆資金共計4242萬0893元，㈦找尋華南銀行等金融機構評估公司經營體質，達到可茲融資規格，㈧異業策略結盟，編製行銷和業務文宣，整合對外推廣方案，㈨完成金融機構對公司之融資，㈩完成期間內經濟部、桃園市政府、國稅局等各主管機關之申請各項登記之發文和回函，代墊外部各單位，包括會計事務所、行銷企劃公司、營建工程公司、鑑價公司各項費用近百萬元等語；甚至黃春榕認為其事業不順係因家族祖墳風水之故，伊亦央請訴外人張世明協助其家族祖墳整建，然亞藝公司迄未支付上訴人團隊任何報酬，連伊墊付之費用，包含黃春榕家族祖墳整修費用亦一併拖欠，伊已先支付黃敏宇40萬元、周瑞璧35萬元、黃約瑟30萬元、張世明90萬元，合計195萬元。伊為亞藝公司調借如附表二所示26筆資金共計4242萬0893元，被上訴人應依系爭協議書給付勞務報酬141萬0303元。亞藝集團向華南銀行融資1767萬元，係伊向熟識之分行邱玖忠副理所接洽，伊得依系爭協議書第2段約定請求給付10％績效獎金176萬7000元；又依伊與藥芢公司簽訂之聘雇合約書，亞藝集團每月應支付伊13萬2000元之委任酬勞，雙方合作期間自108年3月起至同年11月止，應支領報酬為118萬8000元，然亞藝集團僅支付33萬元，尚欠伊85萬8000元；伊與張世明為協助亞藝公司出售股權，在黃春榕指示下前往中國拜訪台商三次，每次4至5天旅費、食宿、伴手禮費用均由伊先墊付，雖交易金額非黃春榕所預期，然伊為委任事務墊付之費用50萬元，亞藝公司仍須償還云云（見本院卷一第36、89、93-95、624頁、本院卷二第131-132頁）。惟查：
　⒈證人黃敏宇於本院證稱：伊從事會計工作，為記帳士，上訴人也是從事會計事務，伊透過上訴人介紹認識黃春榕，辦理亞藝集團108年5月至12月之會計事務，凱亞行銷公司有給付伊酬勞，記帳費一個月3000元，另兩家公司記帳費伊不記得了，伊請款紀錄只有凱亞行銷公司，伊不確定另兩家伊有沒有提供記帳服務；凱亞行銷公司初期付款蠻正常的，後來晚期就不是那麼順利，因為12月通知伊終止服務，伊就沒有去跟他們請款，11月也沒有請，伊於11月有到公司去討論會計稅法問題，沒有幫忙記帳；伊被通知終止後，從來沒有對公司進行追索，主要是金額不大；伊有提供股權架構、輔導上市櫃的看法，但沒有介入引介融資這塊；上訴人並沒有給伊任何酬勞等語（見本院卷一第524-528頁），足見上訴人雖有介紹證人黃敏宇為亞藝集團提供記帳服務，證人黃敏宇亦曾提出股權架構、輔導上市櫃的看法，然具體內容為何、是否付諸實行，均不明確，且黃敏宇之記帳報酬係向凱亞行銷公司請款，上訴人陳稱：伊為亞藝公司代墊應支付予黃敏宇之40萬元報酬云云，顯有不實。又證人藍永麗於本院證稱：亞藝公司於108年5月至8月有給付周瑞璧、黃約瑟顧問費，每月2萬元，僅9月沒有支付，10月解任，謝駿祺說有問過上訴人，他們同意每月支領2萬元之顧問費，伊是轉帳給他們的，他們後來也沒有再來要顧問費，上訴人並沒有幫忙公司代墊過款項等語（見本院卷一第536-537頁），上訴人亦未提出其為亞藝公司墊付周瑞璧35萬元、黃約瑟30萬元酬勞之證據，其此部分主張，亦無可信。
　⒉又證人張世明於本院證稱：伊認識上訴人10幾年了，上訴人有介紹伊認識黃春榕，伊有幫黃春榕公司、個人及祖墳看風水，伊完全沒有領到酬勞，因為僅叫伊幫忙，伊就幫忙做；伊記得當時他們要賣掉凱亞公司，伊就去大陸那邊找朋友看要不要買，後來沒有成，伊去大陸3天的費用是伊自己支出的，因為凱亞公司也經營的很辛苦，所以伊並沒有跟他們請款；當初沒有事先約定酬勞；伊去看風水的車票等費用是伊自己支付的，伊不會修祖墳，只有建議要怎麼弄等語（見本院卷一第530-532頁），足見上訴人陳稱伊有墊付張世明90萬元酬勞云云，亦屬無稽。再依上訴人提出其與黃春榕之Line對話紀錄，僅提及師兄（張世明）跑了好多趟，代墊了不少旅費等語（見本院卷一第641頁），並未見上訴人亦有前往並支出費用，及被上訴人有同意負擔此部分費用等情，上訴人主張伊與張世明為協助亞藝公司出售股權，在黃春榕指示下前往中國拜訪台商三次，每次4至5天旅費、食宿、伴手禮費用均由伊先墊付，亞藝公司須償還50萬元云云，亦不可採。
　⒊再上訴人主張伊為亞藝公司調借如附表二所示26筆資金共計4242萬0893元，被上訴人應依系爭協議書給付勞務報酬141萬0303元云云，並提出匯豐卓越理財對帳單、臺灣銀行存摺1頁為證（見本院卷一第45-69、311頁）。亞藝公司對於其帳戶有如附表二「入帳金額」欄之借款入帳並不爭執，惟辯稱附表二編號8即108年5月30日伊僅借款200萬元，實際收到186萬元本金等語，並提出凱亞公司費用申請單、彰化銀行交易明細表、凱亞公司簽發之200萬元支票及黃春榕簽發之200萬元本票為證（見本院卷一第343-349頁）；上訴人雖提出其臺灣銀行存摺證明其臺灣銀行帳戶於108年5月30日確有支出300萬元乙節（見本院卷一第311頁），然該筆300萬元是否匯入亞藝公司或其指定之人之帳戶，尚有疑問，自難認其當日確有匯300萬元借款予亞藝公司。又亞藝公司辯稱：附表二之借款係因伊財務困難而向民間借款，上訴人並未完成系爭協議書約定之規劃股權結構、使伊增加股本等任務，且依系爭協議書第2、3段文義，係以規劃股權架構所引介或推薦之投資或融資，亦即有助於上市櫃者，方可請求報酬，並非一有借貸即可請領；上訴人並未引介或推薦任何人，所調借附表二所示款項伊均已清償完畢，上訴人帳戶收受還款利息後並未再轉出，可知其出借款項並收受高額利息，殊無再依系爭協議書請求調借融資之績效獎金及勞務報酬之理等語。查系爭協議書第2段約定：上訴人為亞藝公司規劃股權架構，所引介推薦並成功投資或融資亞藝公司或其控股公司或轉投資公司之資金，在資金返還原投資方或融資方之前，每月應支付予上訴人其所引介或推薦所實際投入資金之年息百分之十（10％）扣除應支付予投資方或融資方之相關費用後，每月底前匯入上訴人所指定之銀行帳戶或以現金方式支付，作為上訴人之績效獎金（見新北地院卷第15頁）；足見上訴人請求此績效獎金需以為亞藝公司規劃股權架構所引進之投資或融資為限，此亦為上訴人所不爭執（見本院卷一第623-624頁）。又依民法第548條第1項規定，上訴人應於委任關係終止後明確報告顛末，始得請求給付委任報酬，則其對於所出借或調借如附表二所示各筆借款，究竟與其應為亞藝公司規劃股權架構有何關係自應負報告義務，始得請領此筆績效獎金，然依其所提出與證人藍永麗之對話紀錄（見本院卷二第135-187頁），僅見藍永麗請求上訴人幫忙向金主調借金錢之情，並未見借錢與規劃股權架構有何關連。再被上訴人抗辯其所借之款項均於一個月即清償完畢，並已支付高額之利息等語，有如附表二「備註欄」所示證據可參，亦經證人藍永麗到庭證述屬實（見本院卷一第541-542頁），上訴人復不爭執被上訴人已清償4350萬元（見本院卷一第95頁）。觀諸亞藝公司除本金外所支付之金額均已逾其借款金額之年息百分之十，上訴人亦未證明其有將被上訴人匯還之金額全數給付金主，則亞藝公司每月匯還上訴人之款項自有可能已遭上訴人扣除其自行計算之績效獎金後再匯還金主，否則倘若上訴人得以請領績效獎金，豈會於委任關係存續期間未曾依系爭協議書第2段約定要求亞藝公司按月給付績效獎金？是被上訴人抗辯上訴人已受領高額利息，殊無再依系爭協議書請求調借融資之績效獎金及勞務報酬之理等語，自非無據。從而，上訴人依系爭協議書第2段約定要求亞藝公司給付績效獎金141萬0303元，自難准許。
　⒋另上訴人主張：伊擔任藥芢公司負責人期間先後為亞藝集團從華南銀行七堵分行借款兩筆，第一筆為500萬元之信用貸款，以伊個人名義簽立同額本票為擔保，該筆款項作為亞藝集團購置不動產之頭期款；又亞藝集團購置不動產向華南銀行七堵分行借款2200萬元，亦係以伊個人名義簽立本票作為擔保云云（見本院卷一第624頁）。然證人藍永麗證稱：當初公司要買12樓辦公室，上訴人說跟華南銀行很熟，貸款成數會比較高，後來有買到不動產，也有跟華南銀行借錢，貸款到85成，是用不動產去借錢的，而不是利用上訴人的關係去借到錢的等語（見本院卷一第535頁）。經本院向華南銀行七堵分行函詢，該行表示藥芢公司並非七堵分行借戶，實與該行樟樹灣分行有所往來等語（見本院卷二第5頁）；而華南銀行樟樹灣分行則覆稱：藥芢公司於108年7月10日、同年月16日向伊辦理融資，分別已於109年12月9日、同年月1日清償訖，總計辦理一次，方式為一筆長期擔保放款，金額為1267萬元，一筆短期擔保放款及一筆短期款（1年），金額合計為500萬元，長期擔保放款提供桃園市桃園區不動產擔保，短期擔保放款400萬元係中小企業信保基金擔保，100萬元放款無擔保，經查上述融資無陳建仲所簽發之擔保本票等語（見本院卷二第17頁），足見上訴人主張亞藝集團向華南銀行融資，係伊提供本票作為擔保云云，亦屬虛妄。再證人即華南銀行樟樹灣分行行員邱玖忠亦於本院證稱：上訴人是伊大學同學的先生，當時凱亞行銷公司向華南銀行貸款係上訴人介紹的，上訴人只是介紹，所有流程都按照銀行內部處理作業流程進行，並沒有因上訴人與伊認識才有辦法貸款這種事情，包含信用保證部分也是，伊等都是按照客戶營運狀況來貸款；伊銀行作業撥款會有貸放收息人員作業，匯款會有存匯人員作業，所以不會因客人要什麼時候撥款就提前撥款，並不會因上訴人個人因素放款條件而有不同；後續都是直接跟公司會計藍小姐聯絡討論等語（見本院卷二第254-255頁），堪認上訴人固有為藥芢公司向華南銀行接洽貸款事宜，然該行並未因上訴人之因素給予更優惠之貸款條件，上訴人主張亞藝集團向華南銀行融資，係伊向熟識之分行副理所接洽，伊得依系爭協議書第2段約定請求給付10％績效獎金176萬7000元云云，亦屬無據。
　㈤上訴人於本院追加主張：依伊與藥芢公司簽訂之聘雇合約書，亞藝集團每月應支付伊13萬2000元之委任酬勞，雙方合作期間自108年3月起至同年11月止，應支領報酬為118萬8000元，然亞藝集團僅支付33萬元，尚欠伊85萬8000元云云，並提出聘僱合約書為證（見本院卷一第97-98頁），然上開聘雇合約書並無藥芢公司法定代理人之印文，證人藍永麗亦證稱：伊是接到桃園地院寄來本票裁定才知道有這份聘雇合約書等語（見本院卷一第539頁），則該份聘僱合約書是否真正，尚有疑問，且該合約書縱屬真正，亦係上訴人與藥芢公司所簽，上訴人據以請求亞藝公司給付委任酬勞，自屬無據。
　㈥綜上所述，上訴人依系爭協議書、聘雇合約書、民法第548條第1項規定請求亞藝公司給付委任報酬400萬元，並無理由。
六、黃春榕是否有向上訴人購買系爭股權？上訴人請求買賣價金300萬元，有無理由？
  ㈠上訴人於原審主張黃春榕請伊當財務長，也將系爭股權贈與伊云云（見原審卷第260頁），於本院改稱：原亞藝公司集團股東謝駿祺在外積欠數百萬債務，委託伊處理債務895萬元，謝駿祺將其所持有凱亞行銷公司（上訴人誤載為亞藝行銷廣告有限公司）之出資額250萬元轉讓給伊作為處理債務之對價，伊取得出資額並擔任法定代理人後，將凱亞行銷公司變更為藥芢公司，持有股數為25萬股；嗣黃春榕未經伊同意，偽造藥芢公司108年10月18日臨時股東會議，偽造伊同意股權轉讓，並自行當選董事長，持偽造之會議紀錄向主管機關為移轉股權及變更登記，伊發現上情後，黃春榕央求伊原諒，乃出價300萬元佯稱要購買藥芢公司股權，並開立300萬元本票為擔保云云（見本院卷一第38、78、126頁）；又稱伊代亞藝公司給付積欠謝駿祺之款項895萬元，使謝駿祺在外積欠之債務得以解決，亞藝公司尚欠伊代墊款595萬元云云（見本院卷一第85頁），前後所述顯有不同，已有可疑。
  ㈡經查，藥芢公司改制前之凱亞行銷公司股東黃春榕於108年8月12日將其250萬元出資轉讓由上訴人承受，並變更組織及更名為藥芢公司，有凱亞行銷公司股東同意書在卷可稽（見本院卷一第517頁）；證人藍永麗亦證稱：亞藝公司並沒有欠謝駿祺錢，謝駿祺也沒有欠公司錢，上訴人擔任藥芢公司負責人的股份是黃春榕轉讓給他的，不是謝駿祺轉讓給他的等語（見本院卷一第539頁）；證人謝駿祺復證稱：伊一直是出家修行，之前經過朋友介紹認識黃春榕夫妻，覺得他們很有愛心就去協助他們，伊並沒有支薪；伊掛名擔任凱亞行銷公司之股東，被上證5凱亞行銷公司股東同意書是伊簽的，當初是黃董事長邀約的，這方面伊也不懂，如果需要協助伊就幫忙；伊在亞藝公司僅處理打雜事情，不經手本票、支票，這是上面的職權，伊沒有權利介入；伊在藥芢公司並無出資，伊跟上訴人沒有財務往來，伊沒有資金上的問題，上訴人並無籌錢償還伊欠款；伊在藥芢公司負責人變更為黃春榕之前就已經離開了，後來就沒有任何互動等語（見本院卷一第608-614頁）；則上訴人陳稱：伊為謝駿祺處理債務而受讓系爭股權云云，並未提出任何證據以實其說，復與前開事證不符，自難採信。又300萬元本票之發票日為108年9月11日，到期日為108年10月9日（見新北地院卷第11頁），均在黃春榕將系爭股權移轉回自己名下之前，上訴人陳稱：因黃春榕偽造藥芢公司108年10月18日臨時股東會議，並持偽造之會議紀錄向主管機關辦理股權移轉，經伊發現，黃春榕央求伊原諒，乃出價300萬元佯稱要購買藥芢公司股權，並開立300萬元本票為擔保云云，亦無可取。
  ㈢再300萬元本票之金額、到期日為108年10月9日，與附表一編號二300萬元支票之金額、發票日均相同；被上訴人辯稱：上訴人於108年9月10日以其所有匯豐銀行000000000000號帳戶匯入共計240萬元至亞藝公司所有彰化銀行帳戶內；亞藝公司於108年9月11日（本票發票日）將300萬元支票及300萬元本票交予上訴人簽收，上訴人已於108年10月9日兌領300萬元支票等語，有300萬元支票、本票影本、彰化銀行活期性存款明細查詢、凱亞公司費用申請單（其上記載陳董事長9/10借款、開立10/9彰銀支票利息內扣、本2400,000、利600,000，上訴人並於領款人簽收欄簽名)可稽（見原審第67、69、71頁），是被上訴人辯稱300萬元本票係為擔保前開借款等語，亦可採信。
  ㈣綜上所述，上訴人既無法證明黃春榕有作價300萬元向上訴人購買系爭股權，其依民法第345條規定請求黃春榕給付買賣價金300萬元，亦無理由。
七、據上所述，上訴人依系爭協議書、聘雇合約書、民法第548條第1項、第345條規定分別請求亞藝公司給付400萬元、黃春榕給付300萬元，及均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並無理由，不應准許。從而原審所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並無不合。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及追加之訴。
八、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九、據上論結，本件上訴及追加之訴均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12    日
                  民事第十三庭  
                      審判長法  官  林純如
                            法  官  邱蓮華
                            法  官  江春瑩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 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12　　日
　　　　　　　　　　　　　  書記官  鄭信昱


附表一：
		 編號

		發票人

		付款人

		發票日
（民國）

		票面金額
(新臺幣)

		支票號碼



		  一

		凱亞公司



		第一商業銀行安和分行

		108年9月30日

		400萬元

		HA0000000



		  二

		凱亞公司



		彰化商業銀行永和分行

		108年10月9日

		300萬元

		MN00000000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重上字第519號
上  訴  人  陳建仲    
訴訟代理人  鄭任斌律師
被  上訴人  亞藝電視股份有限公司（原名：凱亞電視事業股份
            有限公司)   


兼  法  定  
代  理  人  黃春榕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林宜樺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報酬等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2年5
月19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1年度重訴字第990號第一審判決提起
上訴，上訴人並為訴之追加，本院於113年6月26日言詞辯論終結
，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及追加之訴均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含追加之訴部分）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按在第二審為訴之變更或追加，非經他造同意，不得為之。
     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446條
     第1項但書、第255條第1項第2款分別定有明文。上訴人於
    原審主張伊與被上訴人亞藝電視股份有限公司（原名凱亞電
    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凱亞公司或亞藝公司）於民國10
    8年3月1日簽訂股權轉讓協議書（下稱系爭協議書），擔任
    亞藝集團財務長，伊已完成委任事務，得依民法第548條第1
    項規定，請求亞藝公司給付委任報酬新臺幣（下同）400萬
    元。嗣於本院審理期間，再追加其於同日與訴外人藥芢生物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藥芢公司）所訂之聘雇合約書（本
    院卷一第75、97-98頁），請求亞藝公司給付前開委任報酬
    ，核係就同一聲明追加請求權基礎，雖被上訴人不同意追加
    ，然上訴人追加之訴與原訴均基於擔任亞藝公司及旗下控股
    公司與轉投資公司之集團財務長，完成委任事務後得請求報
    酬之同一基礎事實，且訴訟資料得以援用，核符前開規定，
    應予准許。
貳、實體部分：　　　　
一、本件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黃春榕於108年3月1日代表亞藝
    公司（當時名為凱亞公司）與伊簽訂系爭協議書，委任伊擔
    任亞藝公司及其控股公司、轉投資公司（下合稱亞藝集團）
    之財務長，負責規劃集團財務與股權架構，並約定應給付伊
    績效獎金、技術股、稅捐補貼等委任報酬；伊於108年8月間
    達成委任任務，並取得亞藝公司旗下藥芢公司25萬股權（下
    稱系爭股權）及擔任該公司之負責人；嗣黃春榕於108年9月
    9日以伊已達成委任事務，欲收回公司經營權為由，自行結
    算伊之委任報酬400萬元，並終止委任關係，簽發票據號碼C
    H0000000號、金額400萬元、到期日108年9月30日之本票（
    下稱400萬元本票）交付與伊；另黃春榕於108年9月11日以3
    00萬元向伊購回系爭股權，簽發票據號碼CH0000000號、金
    額300萬元、到期日108年10月9日之本票（下稱300萬元本票
    ，與400萬元本票合稱系爭本票）交付與伊。詎被上訴人嗣
    對於前開應給付之金額不予置理，黃春榕並逕自移轉系爭股
    權至其名下，爰依系爭協議書、民法第548條第1項規定請求
    委任報酬400萬元，及依民法第345條第1項規定請求股權買
    賣價金300萬元，求為命亞藝公司、黃春榕分別給付伊400萬
    元、300萬元，及均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算之法定遲延
    利息；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
    決，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並追加依聘雇合約書為請求）
    。上訴聲明：㈠原判決廢棄。㈡亞藝公司應給付上訴人400萬
    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
    5計算之利息。㈢黃春榕應給付上訴人300萬元，及自起訴狀
    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㈣願供
    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上訴人則以：緣訴外人陳宏澤、謝駿祺向黃春榕推介上訴
    人有管理公司及財務方面專才，上訴人並保證可協助亞藝公
    司上市上櫃，黃春榕方聘請上訴人至其經營之亞藝公司擔任
    財務長，每月薪資6萬6000元；黃春榕為求公司上市上櫃，
    於108年8月21日聘任上訴人為關係企業藥芢公司之登記負責
    人，並將系爭股權轉至其名下，惟無委任其擔任實質負責人
    之意。期間因亞藝公司財務困難，黃春榕乃開立如附表一所
    示凱亞公司為發票人，金額各為400萬元、300萬元，發票日
    分別為108年9月30日、同年10月9日之支票2張（下合稱系爭
    支票）及系爭本票予上訴人，委請上訴人持向金主調度資金
    ；系爭本票僅為擔保票據，上訴人所述用以支付委任報酬、
    購回系爭股權云云，均屬杜撰。其後上訴人預扣48萬元、60
    萬元之高額利息，亞藝公司實際僅借得352萬元、240萬元，
    上訴人並於一個月後兌領系爭支票，卻拒不返還系爭本票。
    上訴人未完成系爭協議書約定之規劃股權結構、使亞藝公司
    增加股本等任務，且依系爭協議書第2、3段文義，係以規劃
    股權架構所引介或推薦之投資或融資，亦即有助於上市櫃者
    ，方可請求報酬，並非一有借貸即可請領；上訴人並未引介
    或推薦任何人，所調借附表二所示款項亞藝公司均已清償完
    畢，上訴人帳戶收受還款利息後並未再轉出，可知上訴人出
    借款項並收受高額利息，殊無再依系爭協議書請求調借融資
    之績效獎金及勞務報酬之理，如認得其請求400萬元，應返
    還其收取之利息，伊並主張抵銷。再因系爭股權轉至上訴人
    名下後，並未增加藥芢公司上市上櫃進度，上訴人未提供藥
    芢公司任何幫助，亦未投入股金，黃春榕遂經上訴人同意，
    將系爭股權轉回自己名下；藥芢公司於上訴人在職時之股價
    乃一股10元，黃春榕自無可能以300萬元向上訴人買回系爭
    股權等語，資為抗辯。並答辯聲明：㈠上訴駁回。㈡如受不利
    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本院卷一第76頁）：
　㈠亞藝公司於109年7月6日前名為凱亞公司，法定代理人為黃春
    榕；其控制之凱亞行銷廣告有限公司（下稱凱亞行銷公司）
    於108年8月21日變更為藥芢公司，復於109年6月2日再度更
    名為雙子文創股份有限公司（見原審卷第169頁藥芢公司之
    歷史資料查詢結果）。
　㈡亞藝公司於108年3月1日聘請上訴人擔任該公司及藥芢公司之
    財務長，雙方簽立系爭協議書，約定上訴人負責亞藝公司集
    團之財務規劃、股權架構建置及輔導股票上市上櫃工作（見
    新北地院卷第15-17頁協議書，原審卷第57頁被上訴人書狀
    、第111頁人事資料卡）。
  ㈢上訴人於108年8月21日登記為藥芢公司之法定代理人，並登
    記持有該公司股份共計25萬股；該公司法定代理人於108年1
    0月24日變更為黃春榕（見新北地院卷第19-21、27-29頁藥
    芢公司之歷史資料查詢結果）。
  ㈣黃春榕確有簽立系爭本票。上訴人前持系爭本票聲請強制執
    行，經臺灣桃園地方法院（下稱桃園地院）111年度司票字
    第2138號裁定准予強制執行，黃春榕不服提起抗告，桃園地
    院以111年度抗字第176號裁定（下稱176號裁定）駁回其抗
    告，黃春榕不服提起再抗告，本院112年度非抗字第11號裁
    定廢棄176號裁定，發回後桃園地院復以112年度抗更一字第
    3號駁回其抗告，黃春榕不服提起再抗告，經本院113年度非
    抗字第6號裁定駁回其再抗告確定。
  ㈤黃春榕於111年10月31日以台北永春郵局第000號存證信函，
    催告上訴人於函到10日內返還系爭本票，上訴人於期限屆至
    仍未返還，被上訴人遂向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告訴上訴人涉
    犯業務侵占等罪嫌（見原審卷第181-187頁刑事告訴狀、第1
    89-195頁存證信函）。
四、上訴人主張亞藝公司負責人黃春榕因與伊結算委任報酬，並
    向伊購買系爭股權而簽發系爭本票，伊得依系爭協議書、聘
    雇合約書、民法第548條第1項規定請求亞藝公司給付委任報
    酬400萬元，另依民法第345條第1項規定請求黃春榕給付股
    權買賣價金300萬元等語，為被上訴人所否認，並以前詞置
    辯，則本件應審究者為：㈠上訴人請求亞藝公司給付委任報
    酬400萬元，有無理由？㈡黃春榕是否有向上訴人購買系爭股
    權？上訴人請求買賣價金300萬元，有無理由？茲分述如下
    。
五、上訴人向亞藝公司請求委任報酬400萬元，有無理由？
  ㈠按稱委任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委託他方處理事務，他方
    允為處理之契約。受任人應受報酬者，除契約另有訂定外，
    非於委任關係終止及為明確報告顛末後，不得請求給付。委
    任關係，因非可歸責於受任人之事由，於事務處理未完畢前
    已終止者，受任人得就其已處理之部分，請求報酬。民法第
    528條、第548條分別定有明文。
  ㈡查系爭協議書第1段記載：「凱亞電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以
    上簡稱甲方，即亞藝公司）聘任陳建仲（以下簡稱乙方，即
    上訴人）為甲方及其控股公司和轉投資公司之集團財務長，
    負責甲方集團企業財務規劃及股權架構之建置，以及輔導股
    票上市櫃之相關工作。除每月薪資、獎金及紅利依甲方相關
    規定，以等同於甲方正式員工之各項福利，經雙方議定後，
    另行以聘僱合約訂定，並按月給付，此外為獎勵其工作績效
    ，特定定股權轉讓協議書，經甲乙雙方同意簽名或蓋章，即
    生效力。」（見新北地院卷第15頁）；系爭協議書第2段及
    第3段分別約定：「乙方為甲方規劃股權架構，所引介推薦
    並成功投資或融資甲方或其控股公司或轉投資公司之資金，
    在資金返還原投資方或融資方之前，每月應支付予乙方其所
    引介或推薦所實際投入資金之年息百分之十（10％）扣除應
    支付予投資方或融資方之相關費用後，每月底前匯入乙方所
    指定之銀行帳戶或以現金方式支付，作為乙方之績效獎金」
    、「乙方為甲方規劃股權架構，因屬乙方之工作績效或作業
    執行內容，使甲方之股本增加之額度，包含並不限於現金增
    資，盈餘轉增資，有形資產或無形資產作價增資之項目，於
    甲方或其控股公司或轉投資公司每次增資同時，應由甲方或
    其指定對象無償轉讓該公司當次增資額度之百分之十（10％
    ）股權予乙方，作為乙方之技術報酬，上限為新臺幣壹仟萬
    元之股權或面額壹拾元股票壹佰萬股」（見新北地院卷第15
    頁）。系爭協議書第4段則就甲方其控股公司或轉投資公司
    於申請公開發行核准後，應調整增加上訴人每月實領薪資另
    有約定（見新北地院卷第15-16頁）。堪認亞藝公司委任上
    訴人處理之事務包含：為亞藝集團做財務規劃及股權架構之
    建置、輔導股票上市櫃、增加股本等，上訴人得向亞藝公司
    請領每月月薪、公司規定之獎金、紅利，並比照員工福利；
    上訴人如為亞藝公司規劃股權架構而成功引介、推薦投資或
    融資，得請求績效獎金；如使亞藝集團股本增加，於每次增
    資時得請求技術股報酬；於為亞藝公司申請公開發行核准後
    ，得請求增加每月薪資。是系爭協議書約定上訴人之績效獎
    金或技術股報酬係以其引介之資金年息10％計算，上訴人於
    起訴狀表示系爭協議書業經亞藝公司法定代理人黃春榕結算
    、終止委任關係，並開立400萬元本票給付委任報酬等語（
    見新北地院卷第11頁），固提出該本票為證，惟始終未提出
    被上訴人結算其委任報酬之計算方式及證據；嗣上訴人改稱
    ：不是以結算方式，當時黃春榕抓了整數數字，簽發本票作
    為支付工具云云（見原審卷第97頁），於本院復稱：被上訴
    人終止委任關係時，依照契約結算可取得委任報酬高達961
    萬3303元，原審起訴時是以持有400萬元本票作為證物，當
    時並沒有結算亞藝公司應給付上訴人全數之委任報酬云云（
    見本院卷一第74-75頁），前後所述不一，已難憑信。
  ㈢又被上訴人否認有與上訴人結算委任報酬，辯稱：400萬元本
    票係為擔保亞藝公司之借款，該筆借款業以附表編號一400
    萬元支票清償完畢等語。證人即亞藝公司會計藍永麗於原審
    亦證稱：當時公司營運需要資金，故向上訴人借款400萬元
    ，1個月利息為48萬元，開立附表編號一之400萬元支票及40
    0萬元本票交付予上訴人，亞藝公司還款後，上訴人並未返
    還400萬元本票予公司，伊有跟他要，他說沒有帶在身上，
    改天會帶來公司，但還是沒有還公司等語（見原審卷第140-
    141頁）。觀之400萬元本票之金額、到期日108年9月30日，
    與附表編號一400萬元支票之金額、發票日均相同；且上訴
    人於108年8月30日以其所有匯豐銀行000000000000號帳戶匯
    入共計352萬元至亞藝公司所有彰化銀行帳戶內後，亞藝公
    司分別於108年10月2日及3日將160萬元及240萬元存入其第
    一銀行安和分行之帳號00000-000000支票存款帳戶，嗣400
    萬元支票於108年10月3日由上訴人兌領，有卷附本票及支票
    影本、彰化銀行活期性存款明細查詢可佐、第一銀行交易明
    細查詢、400萬元本票存根（記載：短期借款、日期108.9.3
    0、支付金額4000000、受款人陳建仲董事長）、凱亞公司費
    用申請單（其上記載科目為短期借款、陳董事長8/30借款、
    入電視彰銀帳戶開立9/30一銀支票利息內扣、本3520,000、
    利480,000，上訴人並於領款人簽收欄簽名)可稽（見原審第
    63、107、65、73、75、77頁），是被上訴人辯稱400萬元本
    票係為擔保前開借款等語，應較可採信。
  ㈣上訴人又主張：伊於簽訂系爭協議書後，即著手招募專業團
    隊成員，包含負責帳務整理之黃敏宇、負責財務規劃之張瑞
    璧、負責行銷之黃約瑟，協助亞藝集團經營改善及財務整頓
    ，伊執行事務計有：㈠進行每日會計帳務處理，㈡每月財務報
    表編製，㈢每二個月營業稅申報，㈣年度結束後之營利事業所
    得稅結算申報，㈤協助異業結盟整合（褒綠美股份有限公司
    ），增加營收及多項合作項目，㈥協助公司獲利，調整公司
    經營體質；伊自108年3月11日起至同年9月10日止，為亞藝
    公司調借如附表二所示26筆資金共計4242萬0893元，㈦找尋
    華南銀行等金融機構評估公司經營體質，達到可茲融資規格
    ，㈧異業策略結盟，編製行銷和業務文宣，整合對外推廣方
    案，㈨完成金融機構對公司之融資，㈩完成期間內經濟部、桃
    園市政府、國稅局等各主管機關之申請各項登記之發文和回
    函，代墊外部各單位，包括會計事務所、行銷企劃公司、
    營建工程公司、鑑價公司各項費用近百萬元等語；甚至黃春
    榕認為其事業不順係因家族祖墳風水之故，伊亦央請訴外人
    張世明協助其家族祖墳整建，然亞藝公司迄未支付上訴人團
    隊任何報酬，連伊墊付之費用，包含黃春榕家族祖墳整修費
    用亦一併拖欠，伊已先支付黃敏宇40萬元、周瑞璧35萬元、
    黃約瑟30萬元、張世明90萬元，合計195萬元。伊為亞藝公
    司調借如附表二所示26筆資金共計4242萬0893元，被上訴人
    應依系爭協議書給付勞務報酬141萬0303元。亞藝集團向華
    南銀行融資1767萬元，係伊向熟識之分行邱玖忠副理所接洽
    ，伊得依系爭協議書第2段約定請求給付10％績效獎金176萬7
    000元；又依伊與藥芢公司簽訂之聘雇合約書，亞藝集團每
    月應支付伊13萬2000元之委任酬勞，雙方合作期間自108年3
    月起至同年11月止，應支領報酬為118萬8000元，然亞藝集
    團僅支付33萬元，尚欠伊85萬8000元；伊與張世明為協助亞
    藝公司出售股權，在黃春榕指示下前往中國拜訪台商三次，
    每次4至5天旅費、食宿、伴手禮費用均由伊先墊付，雖交易
    金額非黃春榕所預期，然伊為委任事務墊付之費用50萬元，
    亞藝公司仍須償還云云（見本院卷一第36、89、93-95、624
    頁、本院卷二第131-132頁）。惟查：
　⒈證人黃敏宇於本院證稱：伊從事會計工作，為記帳士，上訴
    人也是從事會計事務，伊透過上訴人介紹認識黃春榕，辦理
    亞藝集團108年5月至12月之會計事務，凱亞行銷公司有給付
    伊酬勞，記帳費一個月3000元，另兩家公司記帳費伊不記得
    了，伊請款紀錄只有凱亞行銷公司，伊不確定另兩家伊有沒
    有提供記帳服務；凱亞行銷公司初期付款蠻正常的，後來晚
    期就不是那麼順利，因為12月通知伊終止服務，伊就沒有去
    跟他們請款，11月也沒有請，伊於11月有到公司去討論會計
    稅法問題，沒有幫忙記帳；伊被通知終止後，從來沒有對公
    司進行追索，主要是金額不大；伊有提供股權架構、輔導上
    市櫃的看法，但沒有介入引介融資這塊；上訴人並沒有給伊
    任何酬勞等語（見本院卷一第524-528頁），足見上訴人雖
    有介紹證人黃敏宇為亞藝集團提供記帳服務，證人黃敏宇亦
    曾提出股權架構、輔導上市櫃的看法，然具體內容為何、是
    否付諸實行，均不明確，且黃敏宇之記帳報酬係向凱亞行銷
    公司請款，上訴人陳稱：伊為亞藝公司代墊應支付予黃敏宇
    之40萬元報酬云云，顯有不實。又證人藍永麗於本院證稱：
    亞藝公司於108年5月至8月有給付周瑞璧、黃約瑟顧問費，
    每月2萬元，僅9月沒有支付，10月解任，謝駿祺說有問過上
    訴人，他們同意每月支領2萬元之顧問費，伊是轉帳給他們
    的，他們後來也沒有再來要顧問費，上訴人並沒有幫忙公司
    代墊過款項等語（見本院卷一第536-537頁），上訴人亦未
    提出其為亞藝公司墊付周瑞璧35萬元、黃約瑟30萬元酬勞之
    證據，其此部分主張，亦無可信。
　⒉又證人張世明於本院證稱：伊認識上訴人10幾年了，上訴人
    有介紹伊認識黃春榕，伊有幫黃春榕公司、個人及祖墳看風
    水，伊完全沒有領到酬勞，因為僅叫伊幫忙，伊就幫忙做；
    伊記得當時他們要賣掉凱亞公司，伊就去大陸那邊找朋友看
    要不要買，後來沒有成，伊去大陸3天的費用是伊自己支出
    的，因為凱亞公司也經營的很辛苦，所以伊並沒有跟他們請
    款；當初沒有事先約定酬勞；伊去看風水的車票等費用是伊
    自己支付的，伊不會修祖墳，只有建議要怎麼弄等語（見本
    院卷一第530-532頁），足見上訴人陳稱伊有墊付張世明90
    萬元酬勞云云，亦屬無稽。再依上訴人提出其與黃春榕之Li
    ne對話紀錄，僅提及師兄（張世明）跑了好多趟，代墊了不
    少旅費等語（見本院卷一第641頁），並未見上訴人亦有前
    往並支出費用，及被上訴人有同意負擔此部分費用等情，上
    訴人主張伊與張世明為協助亞藝公司出售股權，在黃春榕指
    示下前往中國拜訪台商三次，每次4至5天旅費、食宿、伴手
    禮費用均由伊先墊付，亞藝公司須償還50萬元云云，亦不可
    採。
　⒊再上訴人主張伊為亞藝公司調借如附表二所示26筆資金共計4
    242萬0893元，被上訴人應依系爭協議書給付勞務報酬141萬
    0303元云云，並提出匯豐卓越理財對帳單、臺灣銀行存摺1
    頁為證（見本院卷一第45-69、311頁）。亞藝公司對於其帳
    戶有如附表二「入帳金額」欄之借款入帳並不爭執，惟辯稱
    附表二編號8即108年5月30日伊僅借款200萬元，實際收到18
    6萬元本金等語，並提出凱亞公司費用申請單、彰化銀行交
    易明細表、凱亞公司簽發之200萬元支票及黃春榕簽發之200
    萬元本票為證（見本院卷一第343-349頁）；上訴人雖提出
    其臺灣銀行存摺證明其臺灣銀行帳戶於108年5月30日確有支
    出300萬元乙節（見本院卷一第311頁），然該筆300萬元是
    否匯入亞藝公司或其指定之人之帳戶，尚有疑問，自難認其
    當日確有匯300萬元借款予亞藝公司。又亞藝公司辯稱：附
    表二之借款係因伊財務困難而向民間借款，上訴人並未完成
    系爭協議書約定之規劃股權結構、使伊增加股本等任務，且
    依系爭協議書第2、3段文義，係以規劃股權架構所引介或推
    薦之投資或融資，亦即有助於上市櫃者，方可請求報酬，並
    非一有借貸即可請領；上訴人並未引介或推薦任何人，所調
    借附表二所示款項伊均已清償完畢，上訴人帳戶收受還款利
    息後並未再轉出，可知其出借款項並收受高額利息，殊無再
    依系爭協議書請求調借融資之績效獎金及勞務報酬之理等語
    。查系爭協議書第2段約定：上訴人為亞藝公司規劃股權架
    構，所引介推薦並成功投資或融資亞藝公司或其控股公司或
    轉投資公司之資金，在資金返還原投資方或融資方之前，每
    月應支付予上訴人其所引介或推薦所實際投入資金之年息百
    分之十（10％）扣除應支付予投資方或融資方之相關費用後
    ，每月底前匯入上訴人所指定之銀行帳戶或以現金方式支付
    ，作為上訴人之績效獎金（見新北地院卷第15頁）；足見上
    訴人請求此績效獎金需以為亞藝公司規劃股權架構所引進之
    投資或融資為限，此亦為上訴人所不爭執（見本院卷一第62
    3-624頁）。又依民法第548條第1項規定，上訴人應於委任
    關係終止後明確報告顛末，始得請求給付委任報酬，則其對
    於所出借或調借如附表二所示各筆借款，究竟與其應為亞藝
    公司規劃股權架構有何關係自應負報告義務，始得請領此筆
    績效獎金，然依其所提出與證人藍永麗之對話紀錄（見本院
    卷二第135-187頁），僅見藍永麗請求上訴人幫忙向金主調
    借金錢之情，並未見借錢與規劃股權架構有何關連。再被上
    訴人抗辯其所借之款項均於一個月即清償完畢，並已支付高
    額之利息等語，有如附表二「備註欄」所示證據可參，亦經
    證人藍永麗到庭證述屬實（見本院卷一第541-542頁），上
    訴人復不爭執被上訴人已清償4350萬元（見本院卷一第95頁
    ）。觀諸亞藝公司除本金外所支付之金額均已逾其借款金額
    之年息百分之十，上訴人亦未證明其有將被上訴人匯還之金
    額全數給付金主，則亞藝公司每月匯還上訴人之款項自有可
    能已遭上訴人扣除其自行計算之績效獎金後再匯還金主，否
    則倘若上訴人得以請領績效獎金，豈會於委任關係存續期間
    未曾依系爭協議書第2段約定要求亞藝公司按月給付績效獎
    金？是被上訴人抗辯上訴人已受領高額利息，殊無再依系爭
    協議書請求調借融資之績效獎金及勞務報酬之理等語，自非
    無據。從而，上訴人依系爭協議書第2段約定要求亞藝公司
    給付績效獎金141萬0303元，自難准許。
　⒋另上訴人主張：伊擔任藥芢公司負責人期間先後為亞藝集團
    從華南銀行七堵分行借款兩筆，第一筆為500萬元之信用貸
    款，以伊個人名義簽立同額本票為擔保，該筆款項作為亞藝
    集團購置不動產之頭期款；又亞藝集團購置不動產向華南銀
    行七堵分行借款2200萬元，亦係以伊個人名義簽立本票作為
    擔保云云（見本院卷一第624頁）。然證人藍永麗證稱：當
    初公司要買12樓辦公室，上訴人說跟華南銀行很熟，貸款成
    數會比較高，後來有買到不動產，也有跟華南銀行借錢，貸
    款到85成，是用不動產去借錢的，而不是利用上訴人的關係
    去借到錢的等語（見本院卷一第535頁）。經本院向華南銀
    行七堵分行函詢，該行表示藥芢公司並非七堵分行借戶，實
    與該行樟樹灣分行有所往來等語（見本院卷二第5頁）；而
    華南銀行樟樹灣分行則覆稱：藥芢公司於108年7月10日、同
    年月16日向伊辦理融資，分別已於109年12月9日、同年月1
    日清償訖，總計辦理一次，方式為一筆長期擔保放款，金額
    為1267萬元，一筆短期擔保放款及一筆短期款（1年），金
    額合計為500萬元，長期擔保放款提供桃園市桃園區不動產
    擔保，短期擔保放款400萬元係中小企業信保基金擔保，100
    萬元放款無擔保，經查上述融資無陳建仲所簽發之擔保本票
    等語（見本院卷二第17頁），足見上訴人主張亞藝集團向華
    南銀行融資，係伊提供本票作為擔保云云，亦屬虛妄。再證
    人即華南銀行樟樹灣分行行員邱玖忠亦於本院證稱：上訴人
    是伊大學同學的先生，當時凱亞行銷公司向華南銀行貸款係
    上訴人介紹的，上訴人只是介紹，所有流程都按照銀行內部
    處理作業流程進行，並沒有因上訴人與伊認識才有辦法貸款
    這種事情，包含信用保證部分也是，伊等都是按照客戶營運
    狀況來貸款；伊銀行作業撥款會有貸放收息人員作業，匯款
    會有存匯人員作業，所以不會因客人要什麼時候撥款就提前
    撥款，並不會因上訴人個人因素放款條件而有不同；後續都
    是直接跟公司會計藍小姐聯絡討論等語（見本院卷二第254-
    255頁），堪認上訴人固有為藥芢公司向華南銀行接洽貸款
    事宜，然該行並未因上訴人之因素給予更優惠之貸款條件，
    上訴人主張亞藝集團向華南銀行融資，係伊向熟識之分行副
    理所接洽，伊得依系爭協議書第2段約定請求給付10％績效獎
    金176萬7000元云云，亦屬無據。
　㈤上訴人於本院追加主張：依伊與藥芢公司簽訂之聘雇合約書
    ，亞藝集團每月應支付伊13萬2000元之委任酬勞，雙方合作
    期間自108年3月起至同年11月止，應支領報酬為118萬8000
    元，然亞藝集團僅支付33萬元，尚欠伊85萬8000元云云，並
    提出聘僱合約書為證（見本院卷一第97-98頁），然上開聘
    雇合約書並無藥芢公司法定代理人之印文，證人藍永麗亦證
    稱：伊是接到桃園地院寄來本票裁定才知道有這份聘雇合約
    書等語（見本院卷一第539頁），則該份聘僱合約書是否真
    正，尚有疑問，且該合約書縱屬真正，亦係上訴人與藥芢公
    司所簽，上訴人據以請求亞藝公司給付委任酬勞，自屬無據
    。
　㈥綜上所述，上訴人依系爭協議書、聘雇合約書、民法第548條
    第1項規定請求亞藝公司給付委任報酬400萬元，並無理由。
六、黃春榕是否有向上訴人購買系爭股權？上訴人請求買賣價金
    300萬元，有無理由？
  ㈠上訴人於原審主張黃春榕請伊當財務長，也將系爭股權贈與
    伊云云（見原審卷第260頁），於本院改稱：原亞藝公司集
    團股東謝駿祺在外積欠數百萬債務，委託伊處理債務895萬
    元，謝駿祺將其所持有凱亞行銷公司（上訴人誤載為亞藝行
    銷廣告有限公司）之出資額250萬元轉讓給伊作為處理債務
    之對價，伊取得出資額並擔任法定代理人後，將凱亞行銷公
    司變更為藥芢公司，持有股數為25萬股；嗣黃春榕未經伊同
    意，偽造藥芢公司108年10月18日臨時股東會議，偽造伊同
    意股權轉讓，並自行當選董事長，持偽造之會議紀錄向主管
    機關為移轉股權及變更登記，伊發現上情後，黃春榕央求伊
    原諒，乃出價300萬元佯稱要購買藥芢公司股權，並開立300
    萬元本票為擔保云云（見本院卷一第38、78、126頁）；又
    稱伊代亞藝公司給付積欠謝駿祺之款項895萬元，使謝駿祺
    在外積欠之債務得以解決，亞藝公司尚欠伊代墊款595萬元
    云云（見本院卷一第85頁），前後所述顯有不同，已有可疑
    。
  ㈡經查，藥芢公司改制前之凱亞行銷公司股東黃春榕於108年8
    月12日將其250萬元出資轉讓由上訴人承受，並變更組織及
    更名為藥芢公司，有凱亞行銷公司股東同意書在卷可稽（見
    本院卷一第517頁）；證人藍永麗亦證稱：亞藝公司並沒有
    欠謝駿祺錢，謝駿祺也沒有欠公司錢，上訴人擔任藥芢公司
    負責人的股份是黃春榕轉讓給他的，不是謝駿祺轉讓給他的
    等語（見本院卷一第539頁）；證人謝駿祺復證稱：伊一直
    是出家修行，之前經過朋友介紹認識黃春榕夫妻，覺得他們
    很有愛心就去協助他們，伊並沒有支薪；伊掛名擔任凱亞行
    銷公司之股東，被上證5凱亞行銷公司股東同意書是伊簽的
    ，當初是黃董事長邀約的，這方面伊也不懂，如果需要協助
    伊就幫忙；伊在亞藝公司僅處理打雜事情，不經手本票、支
    票，這是上面的職權，伊沒有權利介入；伊在藥芢公司並無
    出資，伊跟上訴人沒有財務往來，伊沒有資金上的問題，上
    訴人並無籌錢償還伊欠款；伊在藥芢公司負責人變更為黃春
    榕之前就已經離開了，後來就沒有任何互動等語（見本院卷
    一第608-614頁）；則上訴人陳稱：伊為謝駿祺處理債務而
    受讓系爭股權云云，並未提出任何證據以實其說，復與前開
    事證不符，自難採信。又300萬元本票之發票日為108年9月1
    1日，到期日為108年10月9日（見新北地院卷第11頁），均
    在黃春榕將系爭股權移轉回自己名下之前，上訴人陳稱：因
    黃春榕偽造藥芢公司108年10月18日臨時股東會議，並持偽
    造之會議紀錄向主管機關辦理股權移轉，經伊發現，黃春榕
    央求伊原諒，乃出價300萬元佯稱要購買藥芢公司股權，並
    開立300萬元本票為擔保云云，亦無可取。
  ㈢再300萬元本票之金額、到期日為108年10月9日，與附表一編
    號二300萬元支票之金額、發票日均相同；被上訴人辯稱：
    上訴人於108年9月10日以其所有匯豐銀行000000000000號帳
    戶匯入共計240萬元至亞藝公司所有彰化銀行帳戶內；亞藝
    公司於108年9月11日（本票發票日）將300萬元支票及300萬
    元本票交予上訴人簽收，上訴人已於108年10月9日兌領300
    萬元支票等語，有300萬元支票、本票影本、彰化銀行活期
    性存款明細查詢、凱亞公司費用申請單（其上記載陳董事長
    9/10借款、開立10/9彰銀支票利息內扣、本2400,000、利60
    0,000，上訴人並於領款人簽收欄簽名)可稽（見原審第67、
    69、71頁），是被上訴人辯稱300萬元本票係為擔保前開借
    款等語，亦可採信。
  ㈣綜上所述，上訴人既無法證明黃春榕有作價300萬元向上訴人
    購買系爭股權，其依民法第345條規定請求黃春榕給付買賣
    價金300萬元，亦無理由。
七、據上所述，上訴人依系爭協議書、聘雇合約書、民法第548
    條第1項、第345條規定分別請求亞藝公司給付400萬元、黃
    春榕給付300萬元，及均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
    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並無理由，不應准許。
    從而原審所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並無不合。上訴論旨指摘
    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及追
    加之訴。
八、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
    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九、據上論結，本件上訴及追加之訴均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
    第449條第1項、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12    日
                  民事第十三庭  
                      審判長法  官  林純如
                            法  官  邱蓮華
                            法  官  江春瑩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
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
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 條之1第1項
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
，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12　　日
　　　　　　　　　　　　　  書記官  鄭信昱

附表一：
 編號 發票人 付款人 發票日 （民國） 票面金額 (新臺幣) 支票號碼   一 凱亞公司  第一商業銀行安和分行 108年9月30日 400萬元 HA0000000   二 凱亞公司  彰化商業銀行永和分行 108年10月9日 300萬元 MN00000000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重上字第519號
上  訴  人  陳建仲    
訴訟代理人  鄭任斌律師
被  上訴人  亞藝電視股份有限公司（原名：凱亞電視事業股份
            有限公司)   




兼  法  定  
代  理  人  黃春榕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林宜樺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報酬等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2年5月19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1年度重訴字第990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上訴人並為訴之追加，本院於113年6月2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及追加之訴均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含追加之訴部分）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按在第二審為訴之變更或追加，非經他造同意，不得為之。 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446條 第1項但書、第255條第1項第2款分別定有明文。上訴人於原審主張伊與被上訴人亞藝電視股份有限公司（原名凱亞電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凱亞公司或亞藝公司）於民國108年3月1日簽訂股權轉讓協議書（下稱系爭協議書），擔任亞藝集團財務長，伊已完成委任事務，得依民法第548條第1項規定，請求亞藝公司給付委任報酬新臺幣（下同）400萬元。嗣於本院審理期間，再追加其於同日與訴外人藥芢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藥芢公司）所訂之聘雇合約書（本院卷一第75、97-98頁），請求亞藝公司給付前開委任報酬，核係就同一聲明追加請求權基礎，雖被上訴人不同意追加，然上訴人追加之訴與原訴均基於擔任亞藝公司及旗下控股公司與轉投資公司之集團財務長，完成委任事務後得請求報酬之同一基礎事實，且訴訟資料得以援用，核符前開規定，應予准許。
貳、實體部分：　　　　
一、本件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黃春榕於108年3月1日代表亞藝公司（當時名為凱亞公司）與伊簽訂系爭協議書，委任伊擔任亞藝公司及其控股公司、轉投資公司（下合稱亞藝集團）之財務長，負責規劃集團財務與股權架構，並約定應給付伊績效獎金、技術股、稅捐補貼等委任報酬；伊於108年8月間達成委任任務，並取得亞藝公司旗下藥芢公司25萬股權（下稱系爭股權）及擔任該公司之負責人；嗣黃春榕於108年9月9日以伊已達成委任事務，欲收回公司經營權為由，自行結算伊之委任報酬400萬元，並終止委任關係，簽發票據號碼CH0000000號、金額400萬元、到期日108年9月30日之本票（下稱400萬元本票）交付與伊；另黃春榕於108年9月11日以300萬元向伊購回系爭股權，簽發票據號碼CH0000000號、金額300萬元、到期日108年10月9日之本票（下稱300萬元本票，與400萬元本票合稱系爭本票）交付與伊。詎被上訴人嗣對於前開應給付之金額不予置理，黃春榕並逕自移轉系爭股權至其名下，爰依系爭協議書、民法第548條第1項規定請求委任報酬400萬元，及依民法第345條第1項規定請求股權買賣價金300萬元，求為命亞藝公司、黃春榕分別給付伊400萬元、300萬元，及均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算之法定遲延利息；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並追加依聘雇合約書為請求）。上訴聲明：㈠原判決廢棄。㈡亞藝公司應給付上訴人40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㈢黃春榕應給付上訴人30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㈣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上訴人則以：緣訴外人陳宏澤、謝駿祺向黃春榕推介上訴人有管理公司及財務方面專才，上訴人並保證可協助亞藝公司上市上櫃，黃春榕方聘請上訴人至其經營之亞藝公司擔任財務長，每月薪資6萬6000元；黃春榕為求公司上市上櫃，於108年8月21日聘任上訴人為關係企業藥芢公司之登記負責人，並將系爭股權轉至其名下，惟無委任其擔任實質負責人之意。期間因亞藝公司財務困難，黃春榕乃開立如附表一所示凱亞公司為發票人，金額各為400萬元、300萬元，發票日分別為108年9月30日、同年10月9日之支票2張（下合稱系爭支票）及系爭本票予上訴人，委請上訴人持向金主調度資金；系爭本票僅為擔保票據，上訴人所述用以支付委任報酬、購回系爭股權云云，均屬杜撰。其後上訴人預扣48萬元、60萬元之高額利息，亞藝公司實際僅借得352萬元、240萬元，上訴人並於一個月後兌領系爭支票，卻拒不返還系爭本票。上訴人未完成系爭協議書約定之規劃股權結構、使亞藝公司增加股本等任務，且依系爭協議書第2、3段文義，係以規劃股權架構所引介或推薦之投資或融資，亦即有助於上市櫃者，方可請求報酬，並非一有借貸即可請領；上訴人並未引介或推薦任何人，所調借附表二所示款項亞藝公司均已清償完畢，上訴人帳戶收受還款利息後並未再轉出，可知上訴人出借款項並收受高額利息，殊無再依系爭協議書請求調借融資之績效獎金及勞務報酬之理，如認得其請求400萬元，應返還其收取之利息，伊並主張抵銷。再因系爭股權轉至上訴人名下後，並未增加藥芢公司上市上櫃進度，上訴人未提供藥芢公司任何幫助，亦未投入股金，黃春榕遂經上訴人同意，將系爭股權轉回自己名下；藥芢公司於上訴人在職時之股價乃一股10元，黃春榕自無可能以300萬元向上訴人買回系爭股權等語，資為抗辯。並答辯聲明：㈠上訴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本院卷一第76頁）：
　㈠亞藝公司於109年7月6日前名為凱亞公司，法定代理人為黃春榕；其控制之凱亞行銷廣告有限公司（下稱凱亞行銷公司）於108年8月21日變更為藥芢公司，復於109年6月2日再度更名為雙子文創股份有限公司（見原審卷第169頁藥芢公司之歷史資料查詢結果）。
　㈡亞藝公司於108年3月1日聘請上訴人擔任該公司及藥芢公司之財務長，雙方簽立系爭協議書，約定上訴人負責亞藝公司集團之財務規劃、股權架構建置及輔導股票上市上櫃工作（見新北地院卷第15-17頁協議書，原審卷第57頁被上訴人書狀、第111頁人事資料卡）。
  ㈢上訴人於108年8月21日登記為藥芢公司之法定代理人，並登記持有該公司股份共計25萬股；該公司法定代理人於108年10月24日變更為黃春榕（見新北地院卷第19-21、27-29頁藥芢公司之歷史資料查詢結果）。
  ㈣黃春榕確有簽立系爭本票。上訴人前持系爭本票聲請強制執行，經臺灣桃園地方法院（下稱桃園地院）111年度司票字第2138號裁定准予強制執行，黃春榕不服提起抗告，桃園地院以111年度抗字第176號裁定（下稱176號裁定）駁回其抗告，黃春榕不服提起再抗告，本院112年度非抗字第11號裁定廢棄176號裁定，發回後桃園地院復以112年度抗更一字第3號駁回其抗告，黃春榕不服提起再抗告，經本院113年度非抗字第6號裁定駁回其再抗告確定。
  ㈤黃春榕於111年10月31日以台北永春郵局第000號存證信函，催告上訴人於函到10日內返還系爭本票，上訴人於期限屆至仍未返還，被上訴人遂向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告訴上訴人涉犯業務侵占等罪嫌（見原審卷第181-187頁刑事告訴狀、第189-195頁存證信函）。
四、上訴人主張亞藝公司負責人黃春榕因與伊結算委任報酬，並向伊購買系爭股權而簽發系爭本票，伊得依系爭協議書、聘雇合約書、民法第548條第1項規定請求亞藝公司給付委任報酬400萬元，另依民法第345條第1項規定請求黃春榕給付股權買賣價金300萬元等語，為被上訴人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則本件應審究者為：㈠上訴人請求亞藝公司給付委任報酬400萬元，有無理由？㈡黃春榕是否有向上訴人購買系爭股權？上訴人請求買賣價金300萬元，有無理由？茲分述如下。
五、上訴人向亞藝公司請求委任報酬400萬元，有無理由？
  ㈠按稱委任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委託他方處理事務，他方允為處理之契約。受任人應受報酬者，除契約另有訂定外，非於委任關係終止及為明確報告顛末後，不得請求給付。委任關係，因非可歸責於受任人之事由，於事務處理未完畢前已終止者，受任人得就其已處理之部分，請求報酬。民法第528條、第548條分別定有明文。
  ㈡查系爭協議書第1段記載：「凱亞電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以上簡稱甲方，即亞藝公司）聘任陳建仲（以下簡稱乙方，即上訴人）為甲方及其控股公司和轉投資公司之集團財務長，負責甲方集團企業財務規劃及股權架構之建置，以及輔導股票上市櫃之相關工作。除每月薪資、獎金及紅利依甲方相關規定，以等同於甲方正式員工之各項福利，經雙方議定後，另行以聘僱合約訂定，並按月給付，此外為獎勵其工作績效，特定定股權轉讓協議書，經甲乙雙方同意簽名或蓋章，即生效力。」（見新北地院卷第15頁）；系爭協議書第2段及第3段分別約定：「乙方為甲方規劃股權架構，所引介推薦並成功投資或融資甲方或其控股公司或轉投資公司之資金，在資金返還原投資方或融資方之前，每月應支付予乙方其所引介或推薦所實際投入資金之年息百分之十（10％）扣除應支付予投資方或融資方之相關費用後，每月底前匯入乙方所指定之銀行帳戶或以現金方式支付，作為乙方之績效獎金」、「乙方為甲方規劃股權架構，因屬乙方之工作績效或作業執行內容，使甲方之股本增加之額度，包含並不限於現金增資，盈餘轉增資，有形資產或無形資產作價增資之項目，於甲方或其控股公司或轉投資公司每次增資同時，應由甲方或其指定對象無償轉讓該公司當次增資額度之百分之十（10％）股權予乙方，作為乙方之技術報酬，上限為新臺幣壹仟萬元之股權或面額壹拾元股票壹佰萬股」（見新北地院卷第15頁）。系爭協議書第4段則就甲方其控股公司或轉投資公司於申請公開發行核准後，應調整增加上訴人每月實領薪資另有約定（見新北地院卷第15-16頁）。堪認亞藝公司委任上訴人處理之事務包含：為亞藝集團做財務規劃及股權架構之建置、輔導股票上市櫃、增加股本等，上訴人得向亞藝公司請領每月月薪、公司規定之獎金、紅利，並比照員工福利；上訴人如為亞藝公司規劃股權架構而成功引介、推薦投資或融資，得請求績效獎金；如使亞藝集團股本增加，於每次增資時得請求技術股報酬；於為亞藝公司申請公開發行核准後，得請求增加每月薪資。是系爭協議書約定上訴人之績效獎金或技術股報酬係以其引介之資金年息10％計算，上訴人於起訴狀表示系爭協議書業經亞藝公司法定代理人黃春榕結算、終止委任關係，並開立400萬元本票給付委任報酬等語（見新北地院卷第11頁），固提出該本票為證，惟始終未提出被上訴人結算其委任報酬之計算方式及證據；嗣上訴人改稱：不是以結算方式，當時黃春榕抓了整數數字，簽發本票作為支付工具云云（見原審卷第97頁），於本院復稱：被上訴人終止委任關係時，依照契約結算可取得委任報酬高達961萬3303元，原審起訴時是以持有400萬元本票作為證物，當時並沒有結算亞藝公司應給付上訴人全數之委任報酬云云（見本院卷一第74-75頁），前後所述不一，已難憑信。
  ㈢又被上訴人否認有與上訴人結算委任報酬，辯稱：400萬元本票係為擔保亞藝公司之借款，該筆借款業以附表編號一400萬元支票清償完畢等語。證人即亞藝公司會計藍永麗於原審亦證稱：當時公司營運需要資金，故向上訴人借款400萬元，1個月利息為48萬元，開立附表編號一之400萬元支票及400萬元本票交付予上訴人，亞藝公司還款後，上訴人並未返還400萬元本票予公司，伊有跟他要，他說沒有帶在身上，改天會帶來公司，但還是沒有還公司等語（見原審卷第140-141頁）。觀之400萬元本票之金額、到期日108年9月30日，與附表編號一400萬元支票之金額、發票日均相同；且上訴人於108年8月30日以其所有匯豐銀行000000000000號帳戶匯入共計352萬元至亞藝公司所有彰化銀行帳戶內後，亞藝公司分別於108年10月2日及3日將160萬元及240萬元存入其第一銀行安和分行之帳號00000-000000支票存款帳戶，嗣400萬元支票於108年10月3日由上訴人兌領，有卷附本票及支票影本、彰化銀行活期性存款明細查詢可佐、第一銀行交易明細查詢、400萬元本票存根（記載：短期借款、日期108.9.30、支付金額4000000、受款人陳建仲董事長）、凱亞公司費用申請單（其上記載科目為短期借款、陳董事長8/30借款、入電視彰銀帳戶開立9/30一銀支票利息內扣、本3520,000、利480,000，上訴人並於領款人簽收欄簽名)可稽（見原審第63、107、65、73、75、77頁），是被上訴人辯稱400萬元本票係為擔保前開借款等語，應較可採信。
  ㈣上訴人又主張：伊於簽訂系爭協議書後，即著手招募專業團隊成員，包含負責帳務整理之黃敏宇、負責財務規劃之張瑞璧、負責行銷之黃約瑟，協助亞藝集團經營改善及財務整頓，伊執行事務計有：㈠進行每日會計帳務處理，㈡每月財務報表編製，㈢每二個月營業稅申報，㈣年度結束後之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㈤協助異業結盟整合（褒綠美股份有限公司），增加營收及多項合作項目，㈥協助公司獲利，調整公司經營體質；伊自108年3月11日起至同年9月10日止，為亞藝公司調借如附表二所示26筆資金共計4242萬0893元，㈦找尋華南銀行等金融機構評估公司經營體質，達到可茲融資規格，㈧異業策略結盟，編製行銷和業務文宣，整合對外推廣方案，㈨完成金融機構對公司之融資，㈩完成期間內經濟部、桃園市政府、國稅局等各主管機關之申請各項登記之發文和回函，代墊外部各單位，包括會計事務所、行銷企劃公司、營建工程公司、鑑價公司各項費用近百萬元等語；甚至黃春榕認為其事業不順係因家族祖墳風水之故，伊亦央請訴外人張世明協助其家族祖墳整建，然亞藝公司迄未支付上訴人團隊任何報酬，連伊墊付之費用，包含黃春榕家族祖墳整修費用亦一併拖欠，伊已先支付黃敏宇40萬元、周瑞璧35萬元、黃約瑟30萬元、張世明90萬元，合計195萬元。伊為亞藝公司調借如附表二所示26筆資金共計4242萬0893元，被上訴人應依系爭協議書給付勞務報酬141萬0303元。亞藝集團向華南銀行融資1767萬元，係伊向熟識之分行邱玖忠副理所接洽，伊得依系爭協議書第2段約定請求給付10％績效獎金176萬7000元；又依伊與藥芢公司簽訂之聘雇合約書，亞藝集團每月應支付伊13萬2000元之委任酬勞，雙方合作期間自108年3月起至同年11月止，應支領報酬為118萬8000元，然亞藝集團僅支付33萬元，尚欠伊85萬8000元；伊與張世明為協助亞藝公司出售股權，在黃春榕指示下前往中國拜訪台商三次，每次4至5天旅費、食宿、伴手禮費用均由伊先墊付，雖交易金額非黃春榕所預期，然伊為委任事務墊付之費用50萬元，亞藝公司仍須償還云云（見本院卷一第36、89、93-95、624頁、本院卷二第131-132頁）。惟查：
　⒈證人黃敏宇於本院證稱：伊從事會計工作，為記帳士，上訴人也是從事會計事務，伊透過上訴人介紹認識黃春榕，辦理亞藝集團108年5月至12月之會計事務，凱亞行銷公司有給付伊酬勞，記帳費一個月3000元，另兩家公司記帳費伊不記得了，伊請款紀錄只有凱亞行銷公司，伊不確定另兩家伊有沒有提供記帳服務；凱亞行銷公司初期付款蠻正常的，後來晚期就不是那麼順利，因為12月通知伊終止服務，伊就沒有去跟他們請款，11月也沒有請，伊於11月有到公司去討論會計稅法問題，沒有幫忙記帳；伊被通知終止後，從來沒有對公司進行追索，主要是金額不大；伊有提供股權架構、輔導上市櫃的看法，但沒有介入引介融資這塊；上訴人並沒有給伊任何酬勞等語（見本院卷一第524-528頁），足見上訴人雖有介紹證人黃敏宇為亞藝集團提供記帳服務，證人黃敏宇亦曾提出股權架構、輔導上市櫃的看法，然具體內容為何、是否付諸實行，均不明確，且黃敏宇之記帳報酬係向凱亞行銷公司請款，上訴人陳稱：伊為亞藝公司代墊應支付予黃敏宇之40萬元報酬云云，顯有不實。又證人藍永麗於本院證稱：亞藝公司於108年5月至8月有給付周瑞璧、黃約瑟顧問費，每月2萬元，僅9月沒有支付，10月解任，謝駿祺說有問過上訴人，他們同意每月支領2萬元之顧問費，伊是轉帳給他們的，他們後來也沒有再來要顧問費，上訴人並沒有幫忙公司代墊過款項等語（見本院卷一第536-537頁），上訴人亦未提出其為亞藝公司墊付周瑞璧35萬元、黃約瑟30萬元酬勞之證據，其此部分主張，亦無可信。
　⒉又證人張世明於本院證稱：伊認識上訴人10幾年了，上訴人有介紹伊認識黃春榕，伊有幫黃春榕公司、個人及祖墳看風水，伊完全沒有領到酬勞，因為僅叫伊幫忙，伊就幫忙做；伊記得當時他們要賣掉凱亞公司，伊就去大陸那邊找朋友看要不要買，後來沒有成，伊去大陸3天的費用是伊自己支出的，因為凱亞公司也經營的很辛苦，所以伊並沒有跟他們請款；當初沒有事先約定酬勞；伊去看風水的車票等費用是伊自己支付的，伊不會修祖墳，只有建議要怎麼弄等語（見本院卷一第530-532頁），足見上訴人陳稱伊有墊付張世明90萬元酬勞云云，亦屬無稽。再依上訴人提出其與黃春榕之Line對話紀錄，僅提及師兄（張世明）跑了好多趟，代墊了不少旅費等語（見本院卷一第641頁），並未見上訴人亦有前往並支出費用，及被上訴人有同意負擔此部分費用等情，上訴人主張伊與張世明為協助亞藝公司出售股權，在黃春榕指示下前往中國拜訪台商三次，每次4至5天旅費、食宿、伴手禮費用均由伊先墊付，亞藝公司須償還50萬元云云，亦不可採。
　⒊再上訴人主張伊為亞藝公司調借如附表二所示26筆資金共計4242萬0893元，被上訴人應依系爭協議書給付勞務報酬141萬0303元云云，並提出匯豐卓越理財對帳單、臺灣銀行存摺1頁為證（見本院卷一第45-69、311頁）。亞藝公司對於其帳戶有如附表二「入帳金額」欄之借款入帳並不爭執，惟辯稱附表二編號8即108年5月30日伊僅借款200萬元，實際收到186萬元本金等語，並提出凱亞公司費用申請單、彰化銀行交易明細表、凱亞公司簽發之200萬元支票及黃春榕簽發之200萬元本票為證（見本院卷一第343-349頁）；上訴人雖提出其臺灣銀行存摺證明其臺灣銀行帳戶於108年5月30日確有支出300萬元乙節（見本院卷一第311頁），然該筆300萬元是否匯入亞藝公司或其指定之人之帳戶，尚有疑問，自難認其當日確有匯300萬元借款予亞藝公司。又亞藝公司辯稱：附表二之借款係因伊財務困難而向民間借款，上訴人並未完成系爭協議書約定之規劃股權結構、使伊增加股本等任務，且依系爭協議書第2、3段文義，係以規劃股權架構所引介或推薦之投資或融資，亦即有助於上市櫃者，方可請求報酬，並非一有借貸即可請領；上訴人並未引介或推薦任何人，所調借附表二所示款項伊均已清償完畢，上訴人帳戶收受還款利息後並未再轉出，可知其出借款項並收受高額利息，殊無再依系爭協議書請求調借融資之績效獎金及勞務報酬之理等語。查系爭協議書第2段約定：上訴人為亞藝公司規劃股權架構，所引介推薦並成功投資或融資亞藝公司或其控股公司或轉投資公司之資金，在資金返還原投資方或融資方之前，每月應支付予上訴人其所引介或推薦所實際投入資金之年息百分之十（10％）扣除應支付予投資方或融資方之相關費用後，每月底前匯入上訴人所指定之銀行帳戶或以現金方式支付，作為上訴人之績效獎金（見新北地院卷第15頁）；足見上訴人請求此績效獎金需以為亞藝公司規劃股權架構所引進之投資或融資為限，此亦為上訴人所不爭執（見本院卷一第623-624頁）。又依民法第548條第1項規定，上訴人應於委任關係終止後明確報告顛末，始得請求給付委任報酬，則其對於所出借或調借如附表二所示各筆借款，究竟與其應為亞藝公司規劃股權架構有何關係自應負報告義務，始得請領此筆績效獎金，然依其所提出與證人藍永麗之對話紀錄（見本院卷二第135-187頁），僅見藍永麗請求上訴人幫忙向金主調借金錢之情，並未見借錢與規劃股權架構有何關連。再被上訴人抗辯其所借之款項均於一個月即清償完畢，並已支付高額之利息等語，有如附表二「備註欄」所示證據可參，亦經證人藍永麗到庭證述屬實（見本院卷一第541-542頁），上訴人復不爭執被上訴人已清償4350萬元（見本院卷一第95頁）。觀諸亞藝公司除本金外所支付之金額均已逾其借款金額之年息百分之十，上訴人亦未證明其有將被上訴人匯還之金額全數給付金主，則亞藝公司每月匯還上訴人之款項自有可能已遭上訴人扣除其自行計算之績效獎金後再匯還金主，否則倘若上訴人得以請領績效獎金，豈會於委任關係存續期間未曾依系爭協議書第2段約定要求亞藝公司按月給付績效獎金？是被上訴人抗辯上訴人已受領高額利息，殊無再依系爭協議書請求調借融資之績效獎金及勞務報酬之理等語，自非無據。從而，上訴人依系爭協議書第2段約定要求亞藝公司給付績效獎金141萬0303元，自難准許。
　⒋另上訴人主張：伊擔任藥芢公司負責人期間先後為亞藝集團從華南銀行七堵分行借款兩筆，第一筆為500萬元之信用貸款，以伊個人名義簽立同額本票為擔保，該筆款項作為亞藝集團購置不動產之頭期款；又亞藝集團購置不動產向華南銀行七堵分行借款2200萬元，亦係以伊個人名義簽立本票作為擔保云云（見本院卷一第624頁）。然證人藍永麗證稱：當初公司要買12樓辦公室，上訴人說跟華南銀行很熟，貸款成數會比較高，後來有買到不動產，也有跟華南銀行借錢，貸款到85成，是用不動產去借錢的，而不是利用上訴人的關係去借到錢的等語（見本院卷一第535頁）。經本院向華南銀行七堵分行函詢，該行表示藥芢公司並非七堵分行借戶，實與該行樟樹灣分行有所往來等語（見本院卷二第5頁）；而華南銀行樟樹灣分行則覆稱：藥芢公司於108年7月10日、同年月16日向伊辦理融資，分別已於109年12月9日、同年月1日清償訖，總計辦理一次，方式為一筆長期擔保放款，金額為1267萬元，一筆短期擔保放款及一筆短期款（1年），金額合計為500萬元，長期擔保放款提供桃園市桃園區不動產擔保，短期擔保放款400萬元係中小企業信保基金擔保，100萬元放款無擔保，經查上述融資無陳建仲所簽發之擔保本票等語（見本院卷二第17頁），足見上訴人主張亞藝集團向華南銀行融資，係伊提供本票作為擔保云云，亦屬虛妄。再證人即華南銀行樟樹灣分行行員邱玖忠亦於本院證稱：上訴人是伊大學同學的先生，當時凱亞行銷公司向華南銀行貸款係上訴人介紹的，上訴人只是介紹，所有流程都按照銀行內部處理作業流程進行，並沒有因上訴人與伊認識才有辦法貸款這種事情，包含信用保證部分也是，伊等都是按照客戶營運狀況來貸款；伊銀行作業撥款會有貸放收息人員作業，匯款會有存匯人員作業，所以不會因客人要什麼時候撥款就提前撥款，並不會因上訴人個人因素放款條件而有不同；後續都是直接跟公司會計藍小姐聯絡討論等語（見本院卷二第254-255頁），堪認上訴人固有為藥芢公司向華南銀行接洽貸款事宜，然該行並未因上訴人之因素給予更優惠之貸款條件，上訴人主張亞藝集團向華南銀行融資，係伊向熟識之分行副理所接洽，伊得依系爭協議書第2段約定請求給付10％績效獎金176萬7000元云云，亦屬無據。
　㈤上訴人於本院追加主張：依伊與藥芢公司簽訂之聘雇合約書，亞藝集團每月應支付伊13萬2000元之委任酬勞，雙方合作期間自108年3月起至同年11月止，應支領報酬為118萬8000元，然亞藝集團僅支付33萬元，尚欠伊85萬8000元云云，並提出聘僱合約書為證（見本院卷一第97-98頁），然上開聘雇合約書並無藥芢公司法定代理人之印文，證人藍永麗亦證稱：伊是接到桃園地院寄來本票裁定才知道有這份聘雇合約書等語（見本院卷一第539頁），則該份聘僱合約書是否真正，尚有疑問，且該合約書縱屬真正，亦係上訴人與藥芢公司所簽，上訴人據以請求亞藝公司給付委任酬勞，自屬無據。
　㈥綜上所述，上訴人依系爭協議書、聘雇合約書、民法第548條第1項規定請求亞藝公司給付委任報酬400萬元，並無理由。
六、黃春榕是否有向上訴人購買系爭股權？上訴人請求買賣價金300萬元，有無理由？
  ㈠上訴人於原審主張黃春榕請伊當財務長，也將系爭股權贈與伊云云（見原審卷第260頁），於本院改稱：原亞藝公司集團股東謝駿祺在外積欠數百萬債務，委託伊處理債務895萬元，謝駿祺將其所持有凱亞行銷公司（上訴人誤載為亞藝行銷廣告有限公司）之出資額250萬元轉讓給伊作為處理債務之對價，伊取得出資額並擔任法定代理人後，將凱亞行銷公司變更為藥芢公司，持有股數為25萬股；嗣黃春榕未經伊同意，偽造藥芢公司108年10月18日臨時股東會議，偽造伊同意股權轉讓，並自行當選董事長，持偽造之會議紀錄向主管機關為移轉股權及變更登記，伊發現上情後，黃春榕央求伊原諒，乃出價300萬元佯稱要購買藥芢公司股權，並開立300萬元本票為擔保云云（見本院卷一第38、78、126頁）；又稱伊代亞藝公司給付積欠謝駿祺之款項895萬元，使謝駿祺在外積欠之債務得以解決，亞藝公司尚欠伊代墊款595萬元云云（見本院卷一第85頁），前後所述顯有不同，已有可疑。
  ㈡經查，藥芢公司改制前之凱亞行銷公司股東黃春榕於108年8月12日將其250萬元出資轉讓由上訴人承受，並變更組織及更名為藥芢公司，有凱亞行銷公司股東同意書在卷可稽（見本院卷一第517頁）；證人藍永麗亦證稱：亞藝公司並沒有欠謝駿祺錢，謝駿祺也沒有欠公司錢，上訴人擔任藥芢公司負責人的股份是黃春榕轉讓給他的，不是謝駿祺轉讓給他的等語（見本院卷一第539頁）；證人謝駿祺復證稱：伊一直是出家修行，之前經過朋友介紹認識黃春榕夫妻，覺得他們很有愛心就去協助他們，伊並沒有支薪；伊掛名擔任凱亞行銷公司之股東，被上證5凱亞行銷公司股東同意書是伊簽的，當初是黃董事長邀約的，這方面伊也不懂，如果需要協助伊就幫忙；伊在亞藝公司僅處理打雜事情，不經手本票、支票，這是上面的職權，伊沒有權利介入；伊在藥芢公司並無出資，伊跟上訴人沒有財務往來，伊沒有資金上的問題，上訴人並無籌錢償還伊欠款；伊在藥芢公司負責人變更為黃春榕之前就已經離開了，後來就沒有任何互動等語（見本院卷一第608-614頁）；則上訴人陳稱：伊為謝駿祺處理債務而受讓系爭股權云云，並未提出任何證據以實其說，復與前開事證不符，自難採信。又300萬元本票之發票日為108年9月11日，到期日為108年10月9日（見新北地院卷第11頁），均在黃春榕將系爭股權移轉回自己名下之前，上訴人陳稱：因黃春榕偽造藥芢公司108年10月18日臨時股東會議，並持偽造之會議紀錄向主管機關辦理股權移轉，經伊發現，黃春榕央求伊原諒，乃出價300萬元佯稱要購買藥芢公司股權，並開立300萬元本票為擔保云云，亦無可取。
  ㈢再300萬元本票之金額、到期日為108年10月9日，與附表一編號二300萬元支票之金額、發票日均相同；被上訴人辯稱：上訴人於108年9月10日以其所有匯豐銀行000000000000號帳戶匯入共計240萬元至亞藝公司所有彰化銀行帳戶內；亞藝公司於108年9月11日（本票發票日）將300萬元支票及300萬元本票交予上訴人簽收，上訴人已於108年10月9日兌領300萬元支票等語，有300萬元支票、本票影本、彰化銀行活期性存款明細查詢、凱亞公司費用申請單（其上記載陳董事長9/10借款、開立10/9彰銀支票利息內扣、本2400,000、利600,000，上訴人並於領款人簽收欄簽名)可稽（見原審第67、69、71頁），是被上訴人辯稱300萬元本票係為擔保前開借款等語，亦可採信。
  ㈣綜上所述，上訴人既無法證明黃春榕有作價300萬元向上訴人購買系爭股權，其依民法第345條規定請求黃春榕給付買賣價金300萬元，亦無理由。
七、據上所述，上訴人依系爭協議書、聘雇合約書、民法第548條第1項、第345條規定分別請求亞藝公司給付400萬元、黃春榕給付300萬元，及均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並無理由，不應准許。從而原審所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並無不合。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及追加之訴。
八、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九、據上論結，本件上訴及追加之訴均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12    日
                  民事第十三庭  
                      審判長法  官  林純如
                            法  官  邱蓮華
                            法  官  江春瑩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 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12　　日
　　　　　　　　　　　　　  書記官  鄭信昱


附表一：
		 編號

		發票人

		付款人

		發票日
（民國）

		票面金額
(新臺幣)

		支票號碼



		  一

		凱亞公司



		第一商業銀行安和分行

		108年9月30日

		400萬元

		HA0000000



		  二

		凱亞公司



		彰化商業銀行永和分行

		108年10月9日

		300萬元

		MN00000000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重上字第519號
上  訴  人  陳建仲    
訴訟代理人  鄭任斌律師
被  上訴人  亞藝電視股份有限公司（原名：凱亞電視事業股份
            有限公司)   


兼  法  定  
代  理  人  黃春榕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林宜樺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報酬等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2年5月19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1年度重訴字第990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上訴人並為訴之追加，本院於113年6月2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及追加之訴均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含追加之訴部分）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按在第二審為訴之變更或追加，非經他造同意，不得為之。 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446條 第1項但書、第255條第1項第2款分別定有明文。上訴人於原審主張伊與被上訴人亞藝電視股份有限公司（原名凱亞電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凱亞公司或亞藝公司）於民國108年3月1日簽訂股權轉讓協議書（下稱系爭協議書），擔任亞藝集團財務長，伊已完成委任事務，得依民法第548條第1項規定，請求亞藝公司給付委任報酬新臺幣（下同）400萬元。嗣於本院審理期間，再追加其於同日與訴外人藥芢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藥芢公司）所訂之聘雇合約書（本院卷一第75、97-98頁），請求亞藝公司給付前開委任報酬，核係就同一聲明追加請求權基礎，雖被上訴人不同意追加，然上訴人追加之訴與原訴均基於擔任亞藝公司及旗下控股公司與轉投資公司之集團財務長，完成委任事務後得請求報酬之同一基礎事實，且訴訟資料得以援用，核符前開規定，應予准許。
貳、實體部分：　　　　
一、本件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黃春榕於108年3月1日代表亞藝公司（當時名為凱亞公司）與伊簽訂系爭協議書，委任伊擔任亞藝公司及其控股公司、轉投資公司（下合稱亞藝集團）之財務長，負責規劃集團財務與股權架構，並約定應給付伊績效獎金、技術股、稅捐補貼等委任報酬；伊於108年8月間達成委任任務，並取得亞藝公司旗下藥芢公司25萬股權（下稱系爭股權）及擔任該公司之負責人；嗣黃春榕於108年9月9日以伊已達成委任事務，欲收回公司經營權為由，自行結算伊之委任報酬400萬元，並終止委任關係，簽發票據號碼CH0000000號、金額400萬元、到期日108年9月30日之本票（下稱400萬元本票）交付與伊；另黃春榕於108年9月11日以300萬元向伊購回系爭股權，簽發票據號碼CH0000000號、金額300萬元、到期日108年10月9日之本票（下稱300萬元本票，與400萬元本票合稱系爭本票）交付與伊。詎被上訴人嗣對於前開應給付之金額不予置理，黃春榕並逕自移轉系爭股權至其名下，爰依系爭協議書、民法第548條第1項規定請求委任報酬400萬元，及依民法第345條第1項規定請求股權買賣價金300萬元，求為命亞藝公司、黃春榕分別給付伊400萬元、300萬元，及均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算之法定遲延利息；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並追加依聘雇合約書為請求）。上訴聲明：㈠原判決廢棄。㈡亞藝公司應給付上訴人40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㈢黃春榕應給付上訴人30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㈣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上訴人則以：緣訴外人陳宏澤、謝駿祺向黃春榕推介上訴人有管理公司及財務方面專才，上訴人並保證可協助亞藝公司上市上櫃，黃春榕方聘請上訴人至其經營之亞藝公司擔任財務長，每月薪資6萬6000元；黃春榕為求公司上市上櫃，於108年8月21日聘任上訴人為關係企業藥芢公司之登記負責人，並將系爭股權轉至其名下，惟無委任其擔任實質負責人之意。期間因亞藝公司財務困難，黃春榕乃開立如附表一所示凱亞公司為發票人，金額各為400萬元、300萬元，發票日分別為108年9月30日、同年10月9日之支票2張（下合稱系爭支票）及系爭本票予上訴人，委請上訴人持向金主調度資金；系爭本票僅為擔保票據，上訴人所述用以支付委任報酬、購回系爭股權云云，均屬杜撰。其後上訴人預扣48萬元、60萬元之高額利息，亞藝公司實際僅借得352萬元、240萬元，上訴人並於一個月後兌領系爭支票，卻拒不返還系爭本票。上訴人未完成系爭協議書約定之規劃股權結構、使亞藝公司增加股本等任務，且依系爭協議書第2、3段文義，係以規劃股權架構所引介或推薦之投資或融資，亦即有助於上市櫃者，方可請求報酬，並非一有借貸即可請領；上訴人並未引介或推薦任何人，所調借附表二所示款項亞藝公司均已清償完畢，上訴人帳戶收受還款利息後並未再轉出，可知上訴人出借款項並收受高額利息，殊無再依系爭協議書請求調借融資之績效獎金及勞務報酬之理，如認得其請求400萬元，應返還其收取之利息，伊並主張抵銷。再因系爭股權轉至上訴人名下後，並未增加藥芢公司上市上櫃進度，上訴人未提供藥芢公司任何幫助，亦未投入股金，黃春榕遂經上訴人同意，將系爭股權轉回自己名下；藥芢公司於上訴人在職時之股價乃一股10元，黃春榕自無可能以300萬元向上訴人買回系爭股權等語，資為抗辯。並答辯聲明：㈠上訴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本院卷一第76頁）：
　㈠亞藝公司於109年7月6日前名為凱亞公司，法定代理人為黃春榕；其控制之凱亞行銷廣告有限公司（下稱凱亞行銷公司）於108年8月21日變更為藥芢公司，復於109年6月2日再度更名為雙子文創股份有限公司（見原審卷第169頁藥芢公司之歷史資料查詢結果）。
　㈡亞藝公司於108年3月1日聘請上訴人擔任該公司及藥芢公司之財務長，雙方簽立系爭協議書，約定上訴人負責亞藝公司集團之財務規劃、股權架構建置及輔導股票上市上櫃工作（見新北地院卷第15-17頁協議書，原審卷第57頁被上訴人書狀、第111頁人事資料卡）。
  ㈢上訴人於108年8月21日登記為藥芢公司之法定代理人，並登記持有該公司股份共計25萬股；該公司法定代理人於108年10月24日變更為黃春榕（見新北地院卷第19-21、27-29頁藥芢公司之歷史資料查詢結果）。
  ㈣黃春榕確有簽立系爭本票。上訴人前持系爭本票聲請強制執行，經臺灣桃園地方法院（下稱桃園地院）111年度司票字第2138號裁定准予強制執行，黃春榕不服提起抗告，桃園地院以111年度抗字第176號裁定（下稱176號裁定）駁回其抗告，黃春榕不服提起再抗告，本院112年度非抗字第11號裁定廢棄176號裁定，發回後桃園地院復以112年度抗更一字第3號駁回其抗告，黃春榕不服提起再抗告，經本院113年度非抗字第6號裁定駁回其再抗告確定。
  ㈤黃春榕於111年10月31日以台北永春郵局第000號存證信函，催告上訴人於函到10日內返還系爭本票，上訴人於期限屆至仍未返還，被上訴人遂向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告訴上訴人涉犯業務侵占等罪嫌（見原審卷第181-187頁刑事告訴狀、第189-195頁存證信函）。
四、上訴人主張亞藝公司負責人黃春榕因與伊結算委任報酬，並向伊購買系爭股權而簽發系爭本票，伊得依系爭協議書、聘雇合約書、民法第548條第1項規定請求亞藝公司給付委任報酬400萬元，另依民法第345條第1項規定請求黃春榕給付股權買賣價金300萬元等語，為被上訴人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則本件應審究者為：㈠上訴人請求亞藝公司給付委任報酬400萬元，有無理由？㈡黃春榕是否有向上訴人購買系爭股權？上訴人請求買賣價金300萬元，有無理由？茲分述如下。
五、上訴人向亞藝公司請求委任報酬400萬元，有無理由？
  ㈠按稱委任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委託他方處理事務，他方允為處理之契約。受任人應受報酬者，除契約另有訂定外，非於委任關係終止及為明確報告顛末後，不得請求給付。委任關係，因非可歸責於受任人之事由，於事務處理未完畢前已終止者，受任人得就其已處理之部分，請求報酬。民法第528條、第548條分別定有明文。
  ㈡查系爭協議書第1段記載：「凱亞電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以上簡稱甲方，即亞藝公司）聘任陳建仲（以下簡稱乙方，即上訴人）為甲方及其控股公司和轉投資公司之集團財務長，負責甲方集團企業財務規劃及股權架構之建置，以及輔導股票上市櫃之相關工作。除每月薪資、獎金及紅利依甲方相關規定，以等同於甲方正式員工之各項福利，經雙方議定後，另行以聘僱合約訂定，並按月給付，此外為獎勵其工作績效，特定定股權轉讓協議書，經甲乙雙方同意簽名或蓋章，即生效力。」（見新北地院卷第15頁）；系爭協議書第2段及第3段分別約定：「乙方為甲方規劃股權架構，所引介推薦並成功投資或融資甲方或其控股公司或轉投資公司之資金，在資金返還原投資方或融資方之前，每月應支付予乙方其所引介或推薦所實際投入資金之年息百分之十（10％）扣除應支付予投資方或融資方之相關費用後，每月底前匯入乙方所指定之銀行帳戶或以現金方式支付，作為乙方之績效獎金」、「乙方為甲方規劃股權架構，因屬乙方之工作績效或作業執行內容，使甲方之股本增加之額度，包含並不限於現金增資，盈餘轉增資，有形資產或無形資產作價增資之項目，於甲方或其控股公司或轉投資公司每次增資同時，應由甲方或其指定對象無償轉讓該公司當次增資額度之百分之十（10％）股權予乙方，作為乙方之技術報酬，上限為新臺幣壹仟萬元之股權或面額壹拾元股票壹佰萬股」（見新北地院卷第15頁）。系爭協議書第4段則就甲方其控股公司或轉投資公司於申請公開發行核准後，應調整增加上訴人每月實領薪資另有約定（見新北地院卷第15-16頁）。堪認亞藝公司委任上訴人處理之事務包含：為亞藝集團做財務規劃及股權架構之建置、輔導股票上市櫃、增加股本等，上訴人得向亞藝公司請領每月月薪、公司規定之獎金、紅利，並比照員工福利；上訴人如為亞藝公司規劃股權架構而成功引介、推薦投資或融資，得請求績效獎金；如使亞藝集團股本增加，於每次增資時得請求技術股報酬；於為亞藝公司申請公開發行核准後，得請求增加每月薪資。是系爭協議書約定上訴人之績效獎金或技術股報酬係以其引介之資金年息10％計算，上訴人於起訴狀表示系爭協議書業經亞藝公司法定代理人黃春榕結算、終止委任關係，並開立400萬元本票給付委任報酬等語（見新北地院卷第11頁），固提出該本票為證，惟始終未提出被上訴人結算其委任報酬之計算方式及證據；嗣上訴人改稱：不是以結算方式，當時黃春榕抓了整數數字，簽發本票作為支付工具云云（見原審卷第97頁），於本院復稱：被上訴人終止委任關係時，依照契約結算可取得委任報酬高達961萬3303元，原審起訴時是以持有400萬元本票作為證物，當時並沒有結算亞藝公司應給付上訴人全數之委任報酬云云（見本院卷一第74-75頁），前後所述不一，已難憑信。
  ㈢又被上訴人否認有與上訴人結算委任報酬，辯稱：400萬元本票係為擔保亞藝公司之借款，該筆借款業以附表編號一400萬元支票清償完畢等語。證人即亞藝公司會計藍永麗於原審亦證稱：當時公司營運需要資金，故向上訴人借款400萬元，1個月利息為48萬元，開立附表編號一之400萬元支票及400萬元本票交付予上訴人，亞藝公司還款後，上訴人並未返還400萬元本票予公司，伊有跟他要，他說沒有帶在身上，改天會帶來公司，但還是沒有還公司等語（見原審卷第140-141頁）。觀之400萬元本票之金額、到期日108年9月30日，與附表編號一400萬元支票之金額、發票日均相同；且上訴人於108年8月30日以其所有匯豐銀行000000000000號帳戶匯入共計352萬元至亞藝公司所有彰化銀行帳戶內後，亞藝公司分別於108年10月2日及3日將160萬元及240萬元存入其第一銀行安和分行之帳號00000-000000支票存款帳戶，嗣400萬元支票於108年10月3日由上訴人兌領，有卷附本票及支票影本、彰化銀行活期性存款明細查詢可佐、第一銀行交易明細查詢、400萬元本票存根（記載：短期借款、日期108.9.30、支付金額4000000、受款人陳建仲董事長）、凱亞公司費用申請單（其上記載科目為短期借款、陳董事長8/30借款、入電視彰銀帳戶開立9/30一銀支票利息內扣、本3520,000、利480,000，上訴人並於領款人簽收欄簽名)可稽（見原審第63、107、65、73、75、77頁），是被上訴人辯稱400萬元本票係為擔保前開借款等語，應較可採信。
  ㈣上訴人又主張：伊於簽訂系爭協議書後，即著手招募專業團隊成員，包含負責帳務整理之黃敏宇、負責財務規劃之張瑞璧、負責行銷之黃約瑟，協助亞藝集團經營改善及財務整頓，伊執行事務計有：㈠進行每日會計帳務處理，㈡每月財務報表編製，㈢每二個月營業稅申報，㈣年度結束後之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㈤協助異業結盟整合（褒綠美股份有限公司），增加營收及多項合作項目，㈥協助公司獲利，調整公司經營體質；伊自108年3月11日起至同年9月10日止，為亞藝公司調借如附表二所示26筆資金共計4242萬0893元，㈦找尋華南銀行等金融機構評估公司經營體質，達到可茲融資規格，㈧異業策略結盟，編製行銷和業務文宣，整合對外推廣方案，㈨完成金融機構對公司之融資，㈩完成期間內經濟部、桃園市政府、國稅局等各主管機關之申請各項登記之發文和回函，代墊外部各單位，包括會計事務所、行銷企劃公司、營建工程公司、鑑價公司各項費用近百萬元等語；甚至黃春榕認為其事業不順係因家族祖墳風水之故，伊亦央請訴外人張世明協助其家族祖墳整建，然亞藝公司迄未支付上訴人團隊任何報酬，連伊墊付之費用，包含黃春榕家族祖墳整修費用亦一併拖欠，伊已先支付黃敏宇40萬元、周瑞璧35萬元、黃約瑟30萬元、張世明90萬元，合計195萬元。伊為亞藝公司調借如附表二所示26筆資金共計4242萬0893元，被上訴人應依系爭協議書給付勞務報酬141萬0303元。亞藝集團向華南銀行融資1767萬元，係伊向熟識之分行邱玖忠副理所接洽，伊得依系爭協議書第2段約定請求給付10％績效獎金176萬7000元；又依伊與藥芢公司簽訂之聘雇合約書，亞藝集團每月應支付伊13萬2000元之委任酬勞，雙方合作期間自108年3月起至同年11月止，應支領報酬為118萬8000元，然亞藝集團僅支付33萬元，尚欠伊85萬8000元；伊與張世明為協助亞藝公司出售股權，在黃春榕指示下前往中國拜訪台商三次，每次4至5天旅費、食宿、伴手禮費用均由伊先墊付，雖交易金額非黃春榕所預期，然伊為委任事務墊付之費用50萬元，亞藝公司仍須償還云云（見本院卷一第36、89、93-95、624頁、本院卷二第131-132頁）。惟查：
　⒈證人黃敏宇於本院證稱：伊從事會計工作，為記帳士，上訴人也是從事會計事務，伊透過上訴人介紹認識黃春榕，辦理亞藝集團108年5月至12月之會計事務，凱亞行銷公司有給付伊酬勞，記帳費一個月3000元，另兩家公司記帳費伊不記得了，伊請款紀錄只有凱亞行銷公司，伊不確定另兩家伊有沒有提供記帳服務；凱亞行銷公司初期付款蠻正常的，後來晚期就不是那麼順利，因為12月通知伊終止服務，伊就沒有去跟他們請款，11月也沒有請，伊於11月有到公司去討論會計稅法問題，沒有幫忙記帳；伊被通知終止後，從來沒有對公司進行追索，主要是金額不大；伊有提供股權架構、輔導上市櫃的看法，但沒有介入引介融資這塊；上訴人並沒有給伊任何酬勞等語（見本院卷一第524-528頁），足見上訴人雖有介紹證人黃敏宇為亞藝集團提供記帳服務，證人黃敏宇亦曾提出股權架構、輔導上市櫃的看法，然具體內容為何、是否付諸實行，均不明確，且黃敏宇之記帳報酬係向凱亞行銷公司請款，上訴人陳稱：伊為亞藝公司代墊應支付予黃敏宇之40萬元報酬云云，顯有不實。又證人藍永麗於本院證稱：亞藝公司於108年5月至8月有給付周瑞璧、黃約瑟顧問費，每月2萬元，僅9月沒有支付，10月解任，謝駿祺說有問過上訴人，他們同意每月支領2萬元之顧問費，伊是轉帳給他們的，他們後來也沒有再來要顧問費，上訴人並沒有幫忙公司代墊過款項等語（見本院卷一第536-537頁），上訴人亦未提出其為亞藝公司墊付周瑞璧35萬元、黃約瑟30萬元酬勞之證據，其此部分主張，亦無可信。
　⒉又證人張世明於本院證稱：伊認識上訴人10幾年了，上訴人有介紹伊認識黃春榕，伊有幫黃春榕公司、個人及祖墳看風水，伊完全沒有領到酬勞，因為僅叫伊幫忙，伊就幫忙做；伊記得當時他們要賣掉凱亞公司，伊就去大陸那邊找朋友看要不要買，後來沒有成，伊去大陸3天的費用是伊自己支出的，因為凱亞公司也經營的很辛苦，所以伊並沒有跟他們請款；當初沒有事先約定酬勞；伊去看風水的車票等費用是伊自己支付的，伊不會修祖墳，只有建議要怎麼弄等語（見本院卷一第530-532頁），足見上訴人陳稱伊有墊付張世明90萬元酬勞云云，亦屬無稽。再依上訴人提出其與黃春榕之Line對話紀錄，僅提及師兄（張世明）跑了好多趟，代墊了不少旅費等語（見本院卷一第641頁），並未見上訴人亦有前往並支出費用，及被上訴人有同意負擔此部分費用等情，上訴人主張伊與張世明為協助亞藝公司出售股權，在黃春榕指示下前往中國拜訪台商三次，每次4至5天旅費、食宿、伴手禮費用均由伊先墊付，亞藝公司須償還50萬元云云，亦不可採。
　⒊再上訴人主張伊為亞藝公司調借如附表二所示26筆資金共計4242萬0893元，被上訴人應依系爭協議書給付勞務報酬141萬0303元云云，並提出匯豐卓越理財對帳單、臺灣銀行存摺1頁為證（見本院卷一第45-69、311頁）。亞藝公司對於其帳戶有如附表二「入帳金額」欄之借款入帳並不爭執，惟辯稱附表二編號8即108年5月30日伊僅借款200萬元，實際收到186萬元本金等語，並提出凱亞公司費用申請單、彰化銀行交易明細表、凱亞公司簽發之200萬元支票及黃春榕簽發之200萬元本票為證（見本院卷一第343-349頁）；上訴人雖提出其臺灣銀行存摺證明其臺灣銀行帳戶於108年5月30日確有支出300萬元乙節（見本院卷一第311頁），然該筆300萬元是否匯入亞藝公司或其指定之人之帳戶，尚有疑問，自難認其當日確有匯300萬元借款予亞藝公司。又亞藝公司辯稱：附表二之借款係因伊財務困難而向民間借款，上訴人並未完成系爭協議書約定之規劃股權結構、使伊增加股本等任務，且依系爭協議書第2、3段文義，係以規劃股權架構所引介或推薦之投資或融資，亦即有助於上市櫃者，方可請求報酬，並非一有借貸即可請領；上訴人並未引介或推薦任何人，所調借附表二所示款項伊均已清償完畢，上訴人帳戶收受還款利息後並未再轉出，可知其出借款項並收受高額利息，殊無再依系爭協議書請求調借融資之績效獎金及勞務報酬之理等語。查系爭協議書第2段約定：上訴人為亞藝公司規劃股權架構，所引介推薦並成功投資或融資亞藝公司或其控股公司或轉投資公司之資金，在資金返還原投資方或融資方之前，每月應支付予上訴人其所引介或推薦所實際投入資金之年息百分之十（10％）扣除應支付予投資方或融資方之相關費用後，每月底前匯入上訴人所指定之銀行帳戶或以現金方式支付，作為上訴人之績效獎金（見新北地院卷第15頁）；足見上訴人請求此績效獎金需以為亞藝公司規劃股權架構所引進之投資或融資為限，此亦為上訴人所不爭執（見本院卷一第623-624頁）。又依民法第548條第1項規定，上訴人應於委任關係終止後明確報告顛末，始得請求給付委任報酬，則其對於所出借或調借如附表二所示各筆借款，究竟與其應為亞藝公司規劃股權架構有何關係自應負報告義務，始得請領此筆績效獎金，然依其所提出與證人藍永麗之對話紀錄（見本院卷二第135-187頁），僅見藍永麗請求上訴人幫忙向金主調借金錢之情，並未見借錢與規劃股權架構有何關連。再被上訴人抗辯其所借之款項均於一個月即清償完畢，並已支付高額之利息等語，有如附表二「備註欄」所示證據可參，亦經證人藍永麗到庭證述屬實（見本院卷一第541-542頁），上訴人復不爭執被上訴人已清償4350萬元（見本院卷一第95頁）。觀諸亞藝公司除本金外所支付之金額均已逾其借款金額之年息百分之十，上訴人亦未證明其有將被上訴人匯還之金額全數給付金主，則亞藝公司每月匯還上訴人之款項自有可能已遭上訴人扣除其自行計算之績效獎金後再匯還金主，否則倘若上訴人得以請領績效獎金，豈會於委任關係存續期間未曾依系爭協議書第2段約定要求亞藝公司按月給付績效獎金？是被上訴人抗辯上訴人已受領高額利息，殊無再依系爭協議書請求調借融資之績效獎金及勞務報酬之理等語，自非無據。從而，上訴人依系爭協議書第2段約定要求亞藝公司給付績效獎金141萬0303元，自難准許。
　⒋另上訴人主張：伊擔任藥芢公司負責人期間先後為亞藝集團從華南銀行七堵分行借款兩筆，第一筆為500萬元之信用貸款，以伊個人名義簽立同額本票為擔保，該筆款項作為亞藝集團購置不動產之頭期款；又亞藝集團購置不動產向華南銀行七堵分行借款2200萬元，亦係以伊個人名義簽立本票作為擔保云云（見本院卷一第624頁）。然證人藍永麗證稱：當初公司要買12樓辦公室，上訴人說跟華南銀行很熟，貸款成數會比較高，後來有買到不動產，也有跟華南銀行借錢，貸款到85成，是用不動產去借錢的，而不是利用上訴人的關係去借到錢的等語（見本院卷一第535頁）。經本院向華南銀行七堵分行函詢，該行表示藥芢公司並非七堵分行借戶，實與該行樟樹灣分行有所往來等語（見本院卷二第5頁）；而華南銀行樟樹灣分行則覆稱：藥芢公司於108年7月10日、同年月16日向伊辦理融資，分別已於109年12月9日、同年月1日清償訖，總計辦理一次，方式為一筆長期擔保放款，金額為1267萬元，一筆短期擔保放款及一筆短期款（1年），金額合計為500萬元，長期擔保放款提供桃園市桃園區不動產擔保，短期擔保放款400萬元係中小企業信保基金擔保，100萬元放款無擔保，經查上述融資無陳建仲所簽發之擔保本票等語（見本院卷二第17頁），足見上訴人主張亞藝集團向華南銀行融資，係伊提供本票作為擔保云云，亦屬虛妄。再證人即華南銀行樟樹灣分行行員邱玖忠亦於本院證稱：上訴人是伊大學同學的先生，當時凱亞行銷公司向華南銀行貸款係上訴人介紹的，上訴人只是介紹，所有流程都按照銀行內部處理作業流程進行，並沒有因上訴人與伊認識才有辦法貸款這種事情，包含信用保證部分也是，伊等都是按照客戶營運狀況來貸款；伊銀行作業撥款會有貸放收息人員作業，匯款會有存匯人員作業，所以不會因客人要什麼時候撥款就提前撥款，並不會因上訴人個人因素放款條件而有不同；後續都是直接跟公司會計藍小姐聯絡討論等語（見本院卷二第254-255頁），堪認上訴人固有為藥芢公司向華南銀行接洽貸款事宜，然該行並未因上訴人之因素給予更優惠之貸款條件，上訴人主張亞藝集團向華南銀行融資，係伊向熟識之分行副理所接洽，伊得依系爭協議書第2段約定請求給付10％績效獎金176萬7000元云云，亦屬無據。
　㈤上訴人於本院追加主張：依伊與藥芢公司簽訂之聘雇合約書，亞藝集團每月應支付伊13萬2000元之委任酬勞，雙方合作期間自108年3月起至同年11月止，應支領報酬為118萬8000元，然亞藝集團僅支付33萬元，尚欠伊85萬8000元云云，並提出聘僱合約書為證（見本院卷一第97-98頁），然上開聘雇合約書並無藥芢公司法定代理人之印文，證人藍永麗亦證稱：伊是接到桃園地院寄來本票裁定才知道有這份聘雇合約書等語（見本院卷一第539頁），則該份聘僱合約書是否真正，尚有疑問，且該合約書縱屬真正，亦係上訴人與藥芢公司所簽，上訴人據以請求亞藝公司給付委任酬勞，自屬無據。
　㈥綜上所述，上訴人依系爭協議書、聘雇合約書、民法第548條第1項規定請求亞藝公司給付委任報酬400萬元，並無理由。
六、黃春榕是否有向上訴人購買系爭股權？上訴人請求買賣價金300萬元，有無理由？
  ㈠上訴人於原審主張黃春榕請伊當財務長，也將系爭股權贈與伊云云（見原審卷第260頁），於本院改稱：原亞藝公司集團股東謝駿祺在外積欠數百萬債務，委託伊處理債務895萬元，謝駿祺將其所持有凱亞行銷公司（上訴人誤載為亞藝行銷廣告有限公司）之出資額250萬元轉讓給伊作為處理債務之對價，伊取得出資額並擔任法定代理人後，將凱亞行銷公司變更為藥芢公司，持有股數為25萬股；嗣黃春榕未經伊同意，偽造藥芢公司108年10月18日臨時股東會議，偽造伊同意股權轉讓，並自行當選董事長，持偽造之會議紀錄向主管機關為移轉股權及變更登記，伊發現上情後，黃春榕央求伊原諒，乃出價300萬元佯稱要購買藥芢公司股權，並開立300萬元本票為擔保云云（見本院卷一第38、78、126頁）；又稱伊代亞藝公司給付積欠謝駿祺之款項895萬元，使謝駿祺在外積欠之債務得以解決，亞藝公司尚欠伊代墊款595萬元云云（見本院卷一第85頁），前後所述顯有不同，已有可疑。
  ㈡經查，藥芢公司改制前之凱亞行銷公司股東黃春榕於108年8月12日將其250萬元出資轉讓由上訴人承受，並變更組織及更名為藥芢公司，有凱亞行銷公司股東同意書在卷可稽（見本院卷一第517頁）；證人藍永麗亦證稱：亞藝公司並沒有欠謝駿祺錢，謝駿祺也沒有欠公司錢，上訴人擔任藥芢公司負責人的股份是黃春榕轉讓給他的，不是謝駿祺轉讓給他的等語（見本院卷一第539頁）；證人謝駿祺復證稱：伊一直是出家修行，之前經過朋友介紹認識黃春榕夫妻，覺得他們很有愛心就去協助他們，伊並沒有支薪；伊掛名擔任凱亞行銷公司之股東，被上證5凱亞行銷公司股東同意書是伊簽的，當初是黃董事長邀約的，這方面伊也不懂，如果需要協助伊就幫忙；伊在亞藝公司僅處理打雜事情，不經手本票、支票，這是上面的職權，伊沒有權利介入；伊在藥芢公司並無出資，伊跟上訴人沒有財務往來，伊沒有資金上的問題，上訴人並無籌錢償還伊欠款；伊在藥芢公司負責人變更為黃春榕之前就已經離開了，後來就沒有任何互動等語（見本院卷一第608-614頁）；則上訴人陳稱：伊為謝駿祺處理債務而受讓系爭股權云云，並未提出任何證據以實其說，復與前開事證不符，自難採信。又300萬元本票之發票日為108年9月11日，到期日為108年10月9日（見新北地院卷第11頁），均在黃春榕將系爭股權移轉回自己名下之前，上訴人陳稱：因黃春榕偽造藥芢公司108年10月18日臨時股東會議，並持偽造之會議紀錄向主管機關辦理股權移轉，經伊發現，黃春榕央求伊原諒，乃出價300萬元佯稱要購買藥芢公司股權，並開立300萬元本票為擔保云云，亦無可取。
  ㈢再300萬元本票之金額、到期日為108年10月9日，與附表一編號二300萬元支票之金額、發票日均相同；被上訴人辯稱：上訴人於108年9月10日以其所有匯豐銀行000000000000號帳戶匯入共計240萬元至亞藝公司所有彰化銀行帳戶內；亞藝公司於108年9月11日（本票發票日）將300萬元支票及300萬元本票交予上訴人簽收，上訴人已於108年10月9日兌領300萬元支票等語，有300萬元支票、本票影本、彰化銀行活期性存款明細查詢、凱亞公司費用申請單（其上記載陳董事長9/10借款、開立10/9彰銀支票利息內扣、本2400,000、利600,000，上訴人並於領款人簽收欄簽名)可稽（見原審第67、69、71頁），是被上訴人辯稱300萬元本票係為擔保前開借款等語，亦可採信。
  ㈣綜上所述，上訴人既無法證明黃春榕有作價300萬元向上訴人購買系爭股權，其依民法第345條規定請求黃春榕給付買賣價金300萬元，亦無理由。
七、據上所述，上訴人依系爭協議書、聘雇合約書、民法第548條第1項、第345條規定分別請求亞藝公司給付400萬元、黃春榕給付300萬元，及均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並無理由，不應准許。從而原審所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並無不合。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及追加之訴。
八、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九、據上論結，本件上訴及追加之訴均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12    日
                  民事第十三庭  
                      審判長法  官  林純如
                            法  官  邱蓮華
                            法  官  江春瑩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 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12　　日
　　　　　　　　　　　　　  書記官  鄭信昱

附表一：
 編號 發票人 付款人 發票日 （民國） 票面金額 (新臺幣) 支票號碼   一 凱亞公司  第一商業銀行安和分行 108年9月30日 400萬元 HA0000000   二 凱亞公司  彰化商業銀行永和分行 108年10月9日 300萬元 MN00000000 




